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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三次会议
　　吉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７月２８
日至３０日在长春举行.省人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任金振吉,副主任车秀兰、王

绍俭、张 焕 秋、贺 东 平、彭 永

林,秘 书 长 常 晓 春 及 委 员 共

５６人出席会议.副省长安立

佳、省监察委员会负责人、省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徐家新、省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尹伊君,省

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省纪委

省监委驻省人大常委会机关

纪检监察组负责人、各专门委

员会和常委会各办事机构负

责人,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列

席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吉林省

林木种子条例»«吉林省节约

用水条例修正案»;审议批准

了«长春市陆生野生动物保护

条例(修订)»«吉林市文明行

为促进条例»«吉林市城区供

热管理条例»«辽源市河道垃

圾治理条例»«白山市杨靖宇

将军殉国地保护条例»«松原

市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条例».

会议批准了«吉林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

准吉林省２０１９年省本级决算

的决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吉林

省发行２０２０年地方政府债券

和使用抗疫特别国债及调整

预算的决议»«吉林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吉林

省实施资源税法授权事项的

决定».

会议审议了省政府关于

吉林 省 ２０１９ 年 决 算 和 ２０２０
—１—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２３期(总第２８３期)



年１—６月份预算执行情况的

报告、关于２０１９年度省级预

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

计工作报告、关于全省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情况的报告、

关于全省脱贫攻坚工作情况

的报告、省法院关于全省法院

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省

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

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

物保护法»和«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

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

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

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会议审议通过了省人大

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

报告.决定接受华能吉林发

电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

记李爱思因到退休年龄辞去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职务的请求.

会议决定了人事任免事

项,并举行了宪法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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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议程

　　一、审议«吉林省促进大数据发展应用条例(草案)»
二、审议«吉林省中医药条例(草案)»
三、审议«吉林省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
四、审议«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案)»
五、审议«吉林省节约用水条例修正案(草案)»
六、审议«吉林省林木种子条例(草案)»
七、审议«长春市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修订)»
八、审议«吉林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九、审议«吉林市城区供热管理条例»
十、审议«辽源市河道垃圾治理条例»
十一、审议«白山市杨靖宇将军殉国地保护条例»
十二、审议«松原市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条例»
十三、审议«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吉林省关于发行２０２０年地方政

府债券和使用抗疫特别国债有关情况及预算调整的方案(草案)›的议案»
十四、审议«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吉林省实施资源税法授权事项的

议案»
十五、审议省政府关于吉林省２０１９年决算和２０２０年１—６月份预算执行情况

的报告

批准吉林省２０１９年省本级决算

十六、审议省政府关于２０１９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

报告

十七、审议省政府关于全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

问

十八、审议省政府关于全省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报告

十九、审议省法院关于全省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

二十、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

护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

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二十一、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

报告

二十二、审议人事任免事项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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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４６号

　　«吉林省节约用水条例修正案»经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０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０日

«吉林省节约用水条例修正案»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修改后:第十八条实行超计划、超定额

累进加价制度.用水户应当按照批准

的计划指标或者用水定额用水.超计

划、超定额用水的,对超过部分按照累

进加价的办法收取水费.
具体实施办法由省发改委协商有

关部门制定.
原文:第十八条实行超计划、超定

额累进加价制度.用水户应当按照批

准的计划指标或者用水定额用水.超

计划、超定额用水的,对超过部分按照

累进加价的办法加收超计划加价水

费.
收取的超计划加价水费,属行政

事业性收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

留、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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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节约用水条例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９日吉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吉林省节约用水条例修正案»
修改)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计划用水

第三章　节约用水

第四章　保障措施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节约用水管

理,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保障

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节约

用水及其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节约用水是指采取经

济、技术、行政等综合措施,调整用水

结构,降低消耗、减少损失和污废水排

放,制止浪费,以实现水资源的高效利

用.
第四条　 节约用水坚持统筹规

划、综合利用的原则.
实行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相结合

的用水管理制度.经批准的水量分配

方案和根据水量分配方案制定的用水

计划是用水总量控制的依据,行业用

水定额是编制企业用水计划的基本依

据.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节

约用水工作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

规划和年度计划,采取综合措施,实行

目标管理,建立政府推动、市场引导、
公众参与的节约用水运行机制,推进

节水型社会建设.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水主管部门

负责全省节约用水、计划用水工作;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指导城市节

约用水工作;省发展和改革、工业和信

息化等相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

工做好相应的节约用水工作.
市(州)、县(市)人民政府确定的

节约用水主管部门及其节约用水管理

机构,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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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相关的节约用水工作.
乡、镇农村水利管理机构负责本

乡、镇节约用水工作.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限制高耗水项目建设,发展节水型工

业、农业和服务业,创建节水型城市,
建设节水型社会.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节约用水科学技术研究和技术推

广体系建设,培育和发展节水产业.
鼓励和支持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开展节

水科学技术研究、节水产品研制开发,
推广应用先进的节水技术和产品.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节

约用水的义务,有权阻止、举报或者投

诉浪费水的行为.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节约用水宣传教育工作,普及节约用

水知识,增强全民节约用水意识.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对节约用水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

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计划用水

第十二条　下列用水实行计划管

理:
(一)大中型灌区生产用水;
(二)设区的市使用城市公共供水

和自建设施供水日用水量在五立方米

以上(含五立方米)用水;
(三)节约用水主管部门或者节约

用水管理机构在干旱等特殊时期确定

的其他用水.
县(市)使用城市公共供水和自建

设施供水的计划用水管理范围,由当

地人民政府确定.

第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有关行业

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本行政区域内行业

用水定额,报同级水主管部门和质量

技术监督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由省

人民政府公布,并报国务院水主管部

门和国务院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检疫主

管部门备案.行业用水定额应当根据

水资源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适时

修订.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主

管部门会同同级水主管部门根据用水

定额、经济技术条件以及水量分配方

案确定的可供本行政区域使用的水

量,制定年度用水计划,对本行政区域

内的年度用水实行总量控制.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确定的

有关节约用水主管部门或者节约用水

管理机构依据水主管部门制定的年度

用水计划,向用水户分解按月分配的

用水计划,下达统一的«计划用水通知

书»,并定期考核.
纳入用水计划管理的用水户,应

当在每年的１１月份向有关节约用水

主管部门或者节约用水管理机构报送

本年度用水总结和下一年度用水计划

申请.
超计划用水的,按照上一年度用

水计划核减其用水量.
第十五条　需要调整年度用水计

划的,应当经下达年度用水计划的有

关节约用水主管部门或者节约用水管

理机构核准同意.
第十六条　临时使用市政公共供

水的,应当提前十个工作日向有关节

约用水主管部门或者节约用水管理机

构申请临时用水计划指标.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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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用水主管部门或者节约用水

管理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十五个工作

日内决定是否予以批准,并给予答复.
获得批准的临时用水户应当及时

办理临时用水手续,按照规定装表计

量、缴纳水费,并指派专人管理临时用

水.清洗、浸泡建筑材料的用水,有条

件的应当重复利用.
第十七条　用水应当计量收费,

禁止包费制.用水户应当安装经检定

合格的计量设施,计量设施应当保持

齐备、完好.用水户未按照规定安装

计量设施或者计量设施不能正常运行

的,按每天二十四小时最大用水能力

计算用水量.
居民生活用水实行按户表计量.
第十八条　实行超计划、超定额

累进加价制度.用水户应当按照批准

的计划指标或者用水定额用水.超计

划、超定额用水的,对超过部分按照累

进加价的办法收取水费.
具体实施办法由省发改委协商有

关部门制定.
第十九条　用水户应当加强计划

用水管理,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明
确责任,指定专人具体负责节约用水

工作.
纳入计划用水管理的单位,要做

好计划用水统计工作,按照规定向有

关节约用水管理机构报送用水、节水

统计报表.
有关节约用水管理机构应当在每

年的１２月３１日前向当地人民政府节

约用水主管部门报送本年度用水、节
水统计报表,当地人民政府节约用水

主管部门汇总后,于下一年１月２０日

前报省节约用水管理机构.
有关节约用水主管部门及其节约

用水管理机构应当对实际用水量等不

定期进行核查.
第二十条　直接从江河、湖泊或

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按照批准的取

水许可和取水计划执行.

第三章　节约用水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节约用水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当地水资

源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对水的需

求,会同有关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本行

政区域节约用水规划,报同级人民政

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应当结合本行

业实际,适时编制本行业节约用水专

项规划,报同级节约用水主管部门批

准后组织实施.
第二十二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

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制定节水措

施方案,配套建设节水设施.节水措

施方案应当报节约用水主管部门会同

相关主管部门审核.
节水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
节水设施或者单项节水工程竣工

后,建设单位应当在十五个工作日内

向当地人民政府节约用水主管部门提

出验收申请,经有关节约用水主管部

门组织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二十三条　逐步淘汰落后的、

耗水量高的工艺、设备和产品.生产

者、销售者、经营者或者生产经营过程

中使用者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停止生

产、销售、经营或者使用列入国家淘汰

—７—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２３期(总第２８３期)



名录的工艺、设备和产品.
纳入计划管理的用水户应当按照

有关规定安装使用节水型设备和产

品,未安装使用的,应当逐步更换,并
按照规定使用、维护,保证节水设施的

正常运行.节水设施需要停止使用

的,应当向节约用水管理机构提出书

面申请并提交新的节水措施方案.未

经批准不得擅自停止使用.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加强农业节水基础设施建设,对
农业蓄水、输水工程采取必要的防渗

措施,加快灌区配套工程建设,提高农

业用水效率.
农田水利建设,应当根据当地水

资源状况和经济发展条件,优先安排

农业节水灌溉项目和节水改造项目.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根据水资源状况,调整农业种植

结构,合理确定灌溉制度和灌溉规模,
限制漫灌等粗放型用水,发展节水型

农业.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鼓励和支持节水灌溉技术、节水

灌溉方式的研究,推广先进的节水技

术,因地制宜地应用管道输水、喷灌、
滴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方式,采取渠道

防渗、农艺、农机、生物等措施,促进农

业节水.
第二十七条　鼓励农村专业合作

经济组织和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筹资

兴办节水工程,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

关部门应当在工程立项、设计、经营等

方面给予扶持.
第二十八条　工业企业应当采取

分质用水、一水多用、循环利用等措

施,减少用水量和废水排放量,提高水

的重复利用率,提高废水资源化水平.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不到国家

或者省规定指标的,不得增加用水计

划指标,不得新增工业用水量,并限制

其新建供水工程项目.
第二十九条　工业企业的供、用

水装置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范及产品

标准要求设计、制造和安装,并定期检

测和维护,防止泄漏.
第三十条　日用水量在三十立方

米以上(含三十立方米)的用水户应当

进行水平衡测试,每二年进行一次复

测.当产品结构或者生产、用水工艺

发生变化时,应当在半年内进行复测.
测试结果应当报人民政府确定的节约

用水主管部门或者节约用水管理机

构,作为下达下一年度用水计划的依

据.
其他用水户,有条件的也应当进

行水平衡测试.
第三十一条　用水户的设备冷却

水、空调冷却水、锅炉冷凝水应当循环

使用或者回收利用,不得直接排放.
直接排放冷却用水的,按其工艺设计

最大排放量削减用水计划.
第三十二条　生产纯净水、矿泉

水、饮料、酒类等企业应当采取节水措

施,采用先进制水工艺、技术,减少水

的损耗,产水率不得低于国家标准.
尾水应当回收利用,不得直接排放.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加强城市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的

管理工作,逐步改造城市供水老旧管

网,降低管网漏失率,推广节水器具使

用,创建节水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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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条　有条件的大中城市

新建大型宾馆、饭店、公寓、文化体育

设施以及机关、学校、科研单位、住宅

小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套建设

再生水利用设施.
既有建筑和已建成的住宅小区符

合设置再生水利用设施条件的,应当

按照有关规定配套建设再生水利用设

施.
符合再生水利用条件的,应当优

先使用再生水.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加强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并保

证其正常运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为达到排污标准使用公共供水设施或

者自建供水设施的供水稀释污水.
鼓励和扶持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投

资建设污水处理再生利用和雨水收集

利用工程,提高非常规水利用率.
城市进行新区建设、旧城改造和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时,有条件的可以

建设渗水地面及雨水集蓄和利用设

施.
第三十六条　公共供水企业、自

建设施供水的单位及用水设施产权单

位,应当加强供水、用水设施管理,做
好养护和维修,建立健全供水管网技

术档案,定期进行管网查漏,发现跑

水、漏水的,应当按照规定及时抢修.
提高供水管网检测和维护水平,保障

供水管网漏失率符合国家规定和行业

标准.
第三十七条　新建洗车、洗浴、水

上娱乐和游泳等场所,应当配套建设

节水设施,并在节水设施竣工后十五

个工作日内,报经有关节约用水主管

部门及其节约用水管理机构验收合格

后,方可办理用水手续.
现有经营洗车、洗浴、水上娱乐和

游泳的用水户,应当按照有关节约用

水主管部门及其节约用水管理机构规

定期限安装节水设施.
第三十八条　城市园林绿化应当

采用滴灌、喷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方

式,禁止采用漫灌等耗水量高的灌溉

方式.缺水地区园林绿化应当选用耐

旱型花草树木,限制大规模景观用水.
有条件使用再生水的地区,城市

环卫、绿化和景观设施用水,应当优先

使用再生水,限制使用自来水、地下水

及优质地表水.

第四章　保障措施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建立健全节约用水投入机制.完

善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化投融资渠

道,引导鼓励社会资金、民间资本投入

节水产业;对节水改造项目、节水示范

项目和非常规水利用项目,应当优先

立项,并根据情况给予政策和资金扶

持;对企业建设的节水项目根据国家

和省有关规定制定相应的税收等优惠

政策.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

项目审批时,对农业节水项目要优先

立项,增加投入.对符合贷款条件、具
有偿还能力的节水项目,开发银行、农
业发展银行应当按照国家水利产业政

策的相关规定优先安排贷款.各级人

民政府应当根据情况,对农业节水项

目贷款安排财政贴息.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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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逐步增加节水资金的投入,支持

节水制度、节水科研、节水宣传培训以

及节水配套设施的建设.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建立健全激励节约用水的水价机

制,根据当地水资源状况和经济发展

水平,实行分类定价、两部制水价等,
推动全社会节约用水.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将农业、工业、城镇生产生活节水

及非常规水的利用、节水产品研发、节
水新技术推广应用等创新项目纳入本

地科技发展规划,建立健全节水科技

推广服务体系,促进节水科技成果转

化.
第四十四条　纳入计划用水管理

的用水户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节约用

水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后,按照有关规

定提取节水奖.
第四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节约用水监督管理,建立健全节

约用水监督检查机制.节约用水主管

部门应当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按
照职责分工,对用水户的节约用水情

况进行检查督导,并向本级人民政府

报告工作情况.
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确定的节约用水主管部门或者节约用

水管理机构监督检查人员在进行监督

检查时,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有权

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用水户提供有关文件、

证照、资料;
(二)要求用水户就执行相关法

律、法规的有关问题作出说明;
(三)进行调查、取证;

(四)责令用水户停止违法行为,
履行法定义务.

第四十七条　建立公众参与和社

会监督制度.建立健全公众节水监督

体系,强化舆论监督,推动公众广泛参

与节水工作.
第四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加强节约用水管理队伍建设,配
备专业技术人员和必要的装备,保障

工作经费,健全各项管理制度,落实工

作责任制.
节约用水主管部门及其管理机构

对节约用水管理人员及用水户的有关

人员定期组织节约用水业务培训与职

业道德教育,开展技术交流与合作,提
高节约用水管理与服务水平.

第四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将节约用水工作纳入政府工作目标责

任制,对重要节水指标和重点建设任

务,逐级逐部门落实工作责任,实行节

水绩效考核制度,建立健全部门联动

协调机制.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

罚按第六条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有关主管部门实施.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

条、第十五条规定,未按规定报送下一

年度用水计划申请或者调整用水计划

未获批准而擅自增加用水的,责令限

期改正,并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

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

条第一款规定,临时使用市政公共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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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未办理手续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限五个工作日内补办临时用水手续;
逾期不补办的,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

以下罚款.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

条第一款规定,未安装计量设施的,处
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计量设

施不能正常运行的,责令改正;逾期不

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

款.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

条第一款规定,未按规定缴纳超计划

加价水费的,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不缴

纳的,按超计划加价水费处一倍以上

三倍以下罚款.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三条第一款规定,生产、销售、生产经

营过程中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水器

具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三千元以上

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三条第二款规定,擅自停止使用节水

设施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一万元以

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

二规定,未采取节水措施或者未将尾

水回收利用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正的,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

以下罚款.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

五条规定,使用公共供水设施或者自

建供水设施的供水稀释污水的,按所

用水量处相应水价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罚款.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

六条规定,供水和用水单位及用水设

施产权单位未建立健全供水管网技术

档案或者管网跑水、漏水未及时修复

的,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正的,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

款.
第六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

定的节约用水主管部门或者节约用水

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其所在单位、上级主管机关或

者监察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建设项

目签署节水措施方案审查同意意见

的;
(二)不按照规定核定、下达年度

用水计划的;
(三)违反规定征收超计划累进加

价水费的;
(四)强制用水单位或者个人购

买、使用特定的节水产品或者器具的;
(五)不履行监督职责,发现违法

行为不予查处的;
(六)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

私舞弊的行为.

第六章　附则

第六十一条　 本条例所称再生

水,是指污水经适当处理后,达到一定

的水质指标,满足某种使用要求,可以

进行有益使用的水.
本条例所称城市公共供水,是指

城市自来水企业以公共供水管道及其

附属设施向单位和居民的生活、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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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各项建设提供用水.
本条例所称自建设施供水,是指

城市的用水单位以其自行建设的供水

管道及其附属设施向本单位的生活、
生产和其他各项建设提供用水(建设

自备水源工程或者设施取用地表水资

源和地下水资源的除外).
本条例所称两部制水价,是指水

利工程供水中的基本水价和计量水

价.基本水价是按补偿供水直接工

资、管理费用和百分之五十的折旧费、
修理费的原则制定.计量水价按补偿

基本水价以外的水资源费、材料费等

其他成本、费用以及计入规定利润和

税金的原则核定.
第六十二条　本条例实施的具体

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六十三条　本条例自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１日起施行.原«吉林省城市节

约用水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关于«吉林省节约用水条例修正案
(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８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

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　车黎明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十三届人大农业与农村委

员会的委托,现就提请本次会议审议

的«吉林省节约用水条例修正案(草
案)»(以下简称修正案草案)作如下说

明:
一、修改的必要性

«吉林省节约用水条例»２０１０年出

台,其中第十八条规定“收取的超计划

加价水费,属行政事业性收费”.２０１４
年,国务院下发加强涉企收费管理、减
轻企业负担的通知,对涉企收费实行

目录清单制度,收取超计划加价水费

不在行政事业性收费清单目录之中.
因此,及时修改节水条例第十八条,与
国家改革政策保持一致,十分有必要.

２０１７年,国家发改委、住建部下发

了«关于建立健全城镇非居民用水超

定额累进加价制度的指导意见»,目前

全国已有十九个省份实行了城镇非居

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由于我

省的地方性法规部分条款与国家政策

不一致,造成此项制度在个别城市,特
别是辽河流域无法执行.辽河流域水

污染治理工程是国家重点督察项目,
习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省辽河流域专项整治重点

任务清单明确,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底前在辽

河流域建立与水资源短缺相适应的价

格机制(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

加价制度).今年初,省发改委、财政

厅、水利厅、住建厅四部门联合发文向

省人大常委会请示,要求修改«吉林省

节约用水条例»第十八条.为此,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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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委也多次来函来人协调此事,并提

出此项工作已经临近国家督察时限,
任务非常紧迫.推进生态环保建设、
保障改革措施于法有据,是常委会义

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我委向本次常

委会提出议案.
二、修改的主要内容

我委从年初开始,在调取、研读相

关政策文件基础上,多次与发改委就

节水条例第十八条存在的问题,探讨

解决办法.３月份,我委组织召开协调

会,召集省发改委、财政厅、水利厅、住
建厅四部门共同研究,达成初步修改

意向后,征求相关部门、各市(州)人大

和政府及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的意见

和建议.吸纳各方建议后,主要修改

内容如下:

１．原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句表述

为“超计划、超定额用水的,对超过部

分按照累进加价的办法加收超计划加

价水费”,容易误解为仅对超计划用水

按累进加价办法收取水费.因此将之

修改为“超计划、超定额用水的,对超

过部分按照累进加价的办法收取水

费.”
２．收取超计划加价水费不在我省

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中,因
而删除第十八条第二款“收取的超计

划加价水费,属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界

定,同时,对政府部门进行了授权:“具
体实施办法由省发改委协商有关部门

制定”.
«吉林省节约用水条例修正案(草

案)»及以上说明,请予以审议.

吉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
«吉林省节约用水条例修正案(草案)»

审议情况的报告(书面)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０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对«吉林省节约用水条例修正案

(草案)»(以下简称条例修正案草案)
进行了一审.审议中,常委会组成人

员没有提出修改意见.常委会会议

前,省人大农委在７月１６日向主任会

议的汇报中建议条例修正案草案一次

审议通过.常委会分组审议后,省人

大农委又向省人大法制委发函建议条

例修正案草案一次审议通过.２９日下

午,法制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了条例

修正案草案审议情况,省人大农委、省
发改委列席了会议.３０日上午,法制

委员会将条例修正案草案审议情况向

主任会议作了汇报,经主任会议决定,
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表决.

条例修正案草案和以上报告,请
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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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４７号

　　«吉林省林木种子条例»经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０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０日

吉林省林木种子条例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合理利用林

木种质资源,规范林木品种选育、种子

生产经营和管理行为,促进林木种业

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
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

林木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林木品种

选育以及林木种子生产经营、服务和

管理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

和草原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林

木种子管理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执行有关林木种子的法律、

法规;
(二)组织实施林木种业发展规

划、林木种子工程建设;
(三)保护和管理林木种质资源和

新品种;
(四)指导林木品种的选育、引进、

试验和林木良种繁育、推广;
(五)监督管理林木种子生产经营

活动、林木种子质量;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

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林木种子工作.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科

技兴林方针及现代林业发展需要,制
定全省林木种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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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采取措施支持现代林木种业发展,并
将林木种子管理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

政预算.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林

木种子储备制度,储备的种子主要用

于发生灾害时的生产需要和余缺调

剂,保障林业生产安全,对储备的种子

应当进行定期检验和更新.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对在林木种质

资源保护和利用、品种选育推广、种子

质量监督管理等促进林木种业发展中

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

奖励.

第二章　林木种质资源保护

第八条　省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

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林木种质资源保护

利用规划,建立林木种质资源信息数

据库,加强林木种质资源动态监测,定
期公布省重点保护和可供利用的林木

种质资源目录.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

管部门应当根据保护林木种质资源的

需要,组织收集林木种质资源,组织林

木种质资源科学研究,培训林木种质

资源专门技术人员,提高林木种质资

源保护管理工作水平.
第九条　省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

主管部门根据需要建立林木种质资源

库、林木种质资源保护区、林木种质资

源保护地,明确林木种质资源保护的

种类和保护范围并予以公告.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

和草原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

林木种质资源库、林木种质资源保护

区、林木种质资源保护地设立保护标

志,建立保护档案,明确保护措施和管

护责任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

管部门应当对列入林木种质资源保护

范围内的林木所有者给予相应补偿.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

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应当对下列林木种

质资源予以重点保护:
(一)列入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名录的林木种质资源;
(二)珍贵、濒危和本省特有的林

木种质资源;
(三)具有药用、科学研究等特殊

价值的林木种质资源;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需要

重点保护的林木种质资源.
第十二条　在林木种质资源库、

林木种质资源保护区、林木种质资源

保护地内禁止下列破坏林木种质资源

的行为:
(一)采集或者采伐国家重点保护

的天然林木种质资源;
(二)携带或者引进外来林木种质

资源、转基因林木种质资源;
(三)擅自培植或者繁殖外来林木

种质资源、转基因林木种质资源;
(四)露天采矿、采石、取土、挖沙、

开垦、烧荒、建坟、倾倒固体废物、排放

污水和有毒有害物质;
(五)狩猎、放牧;
(六)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因科学研究、林木良种选育、文化

交流、教育培训、种质资源更新等特殊

情况,需要采集或者采伐重点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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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种质资源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需要保护的林木种质

资源受到威胁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抢救性

收集、保护.
因工程项目建设导致抢救性收

集、保护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由项目建

设单位承担.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

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有效措

施,防止外来有害物种侵害本地林木

种质资源.

第三章　林木品种选育和审定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加强林木种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促进林木种业科技成果转化,维护林

木种业科技人员的合法权益.
第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林业和草

原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林木育种规划,
指导有关科研、教学和生产单位开展

林木品种选育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

管部门根据省林木育种规划制定林木

育种计划,重点开展生态、用材、经济、
能源、观赏树种的选育和推广工作.

第十七条　省内推广的主要林木

实行品种审定制度.
省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

设立由专业人员组成的省林木品种审

定委员会,负责省内适宜生态区域推

广的林木品种审定工作.
林木品种审定所需工作经费,应

当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不得向申请人

收取.

第十八条　 审定主要林木品种

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经区域试验证实,在一定区

域内生产上有较高使用价值、性状优

良的林木品种;
(二)优良种源区的优良林分或者

良种基地生产的种子;
(三)有特殊使用价值的种源、家

系、无性系、品种;
(四)引种驯化成功的树种及其优

良种源、家系、无性系、品种.
第十九条　申请主要林木品种审

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省林木品

种审定委员会提交下列资料:
(一)主要林木品种审定申请表;
(二)林木品种选育或者引种驯化

报告;
(三)林木品种特征的图像资料或

者图谱;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资料.
申请审定的林木品种属转基因

的,还应当提供转基因林木安全证书.
第二十条　经省林木品种审定委

员会审定通过的林木良种,由省人民

政府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公告并颁发

林木良种证,可以在适宜的生态区域

内推广使用.
未通过林木良种审定但生产确需

使用的,应当经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

会认定,并由省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

主管部门公告,在认定的有效期和区

域内作为林木良种使用.同一品种只

能认定一次.
第二十一条　省级审定或者认定

的林木良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省

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审核确认后,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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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审定或者认定,由省人民政府林业

和草原主管部门发布公告,停止推广、
销售:

(一)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不可克服

的严重缺陷的;
(二)以欺骗、伪造实验数据等不

正当方式通过审定或者认定的;
(三)其他不宜继续推广、销售的

情形.
认定的林木良种超过有效期的,

不得以林木良种的名义推广、销售.
第二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林业和

草原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省际间沟通协

调,建立同一适宜生态区省际间林木

良种试验数据共享互认机制.同一适

宜生态区省际间引进林木良种应当向

省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备

案,不再审定.
经备案引进的林木良种,省人民

政府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发布引种备

案公告,内容包括品种、树种、良种编

号、公告号、引种者、引种区域、栽培技

术等.引种者应当对引进品种的适应

性负责.

第四章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可以根据生态建设和林业产业发展需

要,结合林木种子市场供需情况,建立

种子基地、保障性苗圃,用于保障以下

林木种子的供给:
(一)国家战略储备林建设所需种

子;
(二)珍稀、珍贵树种培育所需种

子;
(三)经审定或认定的良种种子;

(四)其他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急

需的种子.
第二十四条　从事林木种子经营

和主要林木种子生产的单位或者个

人,应当依法取得林木种子生产经营

许可证,并按照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

可证载明的事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第二十五条　从事林木种子进出

口业务的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由省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审

核,报国家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核发.
从事林木良种种子的生产经营以

及实行选育生产经营相结合,符合国

务院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规定条件的

种子企业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由
生产经营者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林业

和草原主管部门审核,省人民政府林

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核发.重点国有林

区的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由省人

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核发.
从事生产经营前两款规定以外的

其他主要林木种子的林木种子生产经

营许可证由生产经营者所在地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核

发.
只从事非主要林木种子生产的,

不需要办理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

证.农民个人自繁自用的常规种子有

剩余的,可以在当地集贸市场上出售、
串换,不需要办理林木种子生产经营

许可证.
第二十六条　申请林木种子生产

经营许可证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林木种子生产经营所需

的场所和无检疫性有害生物的种子生

产地点.从事籽粒、果实等有性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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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生产的,还应当具有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确定的采

种林、晾晒场和种子库;
(二)具有与林木种子生产经营的

种类和数量相适应的设施、设备等.
从事籽粒、果实等有性繁殖材料生产

的,应当具有烘干、风选、精选机等生

产设备和恒温培养箱、光照培养箱、干
燥箱、扦样器、天平、电冰箱等种子检

验仪器设备;
(三)具有林木种子相关专业中专

以上学历、初级以上技术职称或者同

等技术水平的生产、检验、加工、储藏

等技术人员.
申请领取具有植物新品种权的林

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

人,应当征得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的

书面同意.
第二十七条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

许可证有效期限为五年.有效期届满

需要延续的,生产经营者应当在有效

期届满三十日前向原核发许可证机关

提出延续的书面申请,原核发许可证

机关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

法»«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

法»的规定办理.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载明事

项发生变更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三

十日内,向原核发许可证机关申请变

更登记.
第二十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林业

和草原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林业生产需

要,确定当地主要林木种子的采集期

和采集范围,并向社会公布.
在林木种子生产基地采集种子

的,由林木种子生产基地的经营者组

织进行,采集林木种子应当执行国家

标准、地方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禁止抢采掠青、损坏母树.禁止

在劣质林内、劣质母树上采集林木种

子.
第二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林业和

草原主管部门确定的主要造林树种的

优树,应当统一编号,确定保护期,由
所有权人负责保护.

第三十条　省人民政府林业和草

原主管部门应当编制珍贵树木种子和

限制收购的林木种子名录,经省人民

政府批准,向社会公布.
未经省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管

部门批准,不得收购名录内的林木种

子.
第三十一条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

者应当建立和保存包括林木种子来

源、产地、数量、质量、销售去向、销售

日期和有关责任人员等内容的林木种

子生产经营档案,保证可追溯.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档案应当保存

十年以上,林木良种、转基因林木种子

生产经营档案应当永久保存.
第三十二条　造林绿化使用林木

种子,应当适地适树、适种源,优先使

用林木良种,按照就近生产供应为主

的原则,鼓励订单育种、定向培育.
第三十三条　销售的林木种子应

当符合国家标准、地方标准或者行业

标准,附有标签和使用说明.依法销

售转基因林木种子的,应当用明显的

文字标注,并提示使用时的安全控制

措施.
互联网领域销售林木种子的,应

当在销售网页明显位置显示林木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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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许可证、质量检验证书、检疫

证明、标签和使用说明.

第五章　林木种子监督管理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林木

种子质量的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结果

及时向社会公布.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

管部门应当建立投诉举报制度,公开

投诉举报电话,并依法处理投诉举报

事项.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依法履行林木种

子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

施:
(一)进入林木种子生产经营场所

进行现场检查;
(二)对林木种子进行取样测试、

试验或者检验;
(三)查阅、复制有关合同、票据、

账簿、生产经营档案以及其他有关资

料;
(四)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违法

生产经营的林木种子,以及用于违法

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及运输工具等;
(五)查封违法从事林木种子生产

经营活动的场所.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

管部门依照本条例规定行使职权,当
事人应当协助、配合,不得拒绝、阻挠.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所属的综合执法

机构或者受其委托的林木种子管理机

构,可以开展林木种子执法相关工作.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依法设立的木材

检查站可以查验途经本站的林木种

子,林业工作站可以查验其管理范围

内的林木种子,发现有违法行为的,应
当及时依法处理.

第三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林业和

草原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林木种子管理

信息系统,向社会公众提供林木种质

资源、品种选育和审定等信息的查询

服务.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林木种

子领域信用制度建设,建立林木种子

生产经营者信用记录,并依法纳入社

会信用信息平台,完善守信激励和失

信惩戒机制,引导林木种子行业协会

开展行业信用建设.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

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林木种

子生产经营者生产经营档案、检疫、标
签和自检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建立

和完善事中事后监督检查制度.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不得

从事和参与林木种子生产经营活动.

第六章　扶持措施

第四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

立省级林木良种补贴制度,合理确定

补贴标准,逐步扩大补贴范围.
第四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将

先进适用的林木种子制种、采种机械

纳入农机具购置补贴范围.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将主要造林绿化树

种的品种选育纳入科技发展规划,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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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开展育种的基础性、前沿性科学研

究.支持科研单位、大专院校与育种

单位开展技术研发.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鼓励和引导金

融机构为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者提供信

贷支持,鼓励和引导担保机构为林木

种子生产经营者提供融资担保,鼓励

和支持保险机构开展林木种子生产保

险,支持林木种业发展.
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支持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

农场和个人培育造林绿化苗木、木本

花卉等林木种子,引导社会资金参与

林木种业发展.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加大对林木种子保护和使用的支

持力度,支持本地特色乡土树种选育

和推广,加大保障苗圃基础设施建设

投入.
第四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林木良

种使用计划,对推广使用林木良种造

林给予扶持.国家投资或者以国家投

资为主的造林项目和国有林业单位造

林,应当使用林木良种.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

情形,法律、法规已规定法律责任的,
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

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携带、引
进外来林木种质资源、转基因林木种

质资源进入林木种质资源库、林木种

质资源保护区、林木种质资源保护地,

或者擅自在林木种质资源库、林木种

质资源保护区、林木种质资源保护地

内培植、繁殖各类外来林木种质资源、
转基因林木种质资源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并
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

五条规定,拒绝、阻挠林业和草原主管

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的,处五千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可以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管部

门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

给予处分:
(一)不依照法定条件、程序和期

限实施行政许可的;
(二)从事或者参与林木种子生产

经营活动的;
(三)发现违法行为或者接到对违

法行为的举报不依法予以查处的;
(四)其他未依照法律、法规规定

履行职责的行为.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

含义是:
(一)林木种子,是指林木的种植

材料或者繁殖材料,包括籽粒、果实、
根、茎、苗、芽、叶、花等;

(二)林木种质资源,是指林木遗

传多样性资源和选育新品种的基础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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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包括森林植物的栽培种、野生种的

繁殖材料以及利用上述繁殖材料人工

创造的遗传材料.林木种质资源的形

态,包括植株、苗、果实、籽粒、根、茎、
叶、芽、花、花粉、组织、细胞和 DNA、
DNA片段及基因等;

(三)林木种质资源库,是指收集

和保存林木种质资源的场所,包括原

地保存、异地保存、设施保存等方式;
(四)林木种质资源保护区,是指

在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和遗传育种价值

的林木种质资源的主要生长繁育区域

建立的保护区域,是原地保存林木种

质资源的主要形式;

(五)林木种质资源保护地,是指

在适宜林木种质资源生长的地域设立

的专门保存林木种质资源的地点,包
括原地保护地、异地保护地.

第五十四条　草种、花卉种的种

质资源管理和选育、生产经营、管理等

活动,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０年

１０月１日起施行.１９９２年５月１０日

吉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２００１年９月

２９日吉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修正的«吉林

省林木种子经营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关于«吉林省林木种子条例(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６月４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

省林业和草原局局长　金喜双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政府委托,现就提请本次会

议审议的«吉林省林木种子条例(草
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的有关情况

作如下说明:
一、修订的必要性

林木种子是林业建设的重要基

础,也是林业科技进步的重要载体,更
是提 升 林 业 建 设 水 平 的 重 要 保 障.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全国人大重新修订

并公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

法»,对种子生产经营、新品种保护、种
子监督管理、扶持措施等方面作了全

面规定.目前全国已有北京、浙江、江
西、海南等多个省(市)出台了林木种

子管理的地方性法规或者政府规章.
我省作为国家重点林业省份,省

人大始终高度重视林木种业工作.现

行的«吉林省林木种子经营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原条例),自１９９２年颁布实

施以来,在保护林木种质资源、提高林

木品种选育水平、加强林木种子管理、
规范林木种子市场秩序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也
遇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新情况新问

题.一是原条例已经实施２８年,有些

规定已与上位法规定内容不符,亟需

进行修订完善.二是随着市场化程度

逐步加深和林木种子产业的快速发

展,有些条款已明显不适应我省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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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需要.体现在林木种质资源引进

监管、林木良种选育和推广、林木种子

质量与种子市场监管等方面需要补充

和完善,以满足新时代吉林林木种子

发展的现实需要.三是机构改革后,
适应职能调整,涉及监管部门以及政

府相关部门职责义务等需要进一步明

确.因此,修订条例,进一步补充完善

有关制度措施十分必要.
二、条例修订的主要过程

省林草局于２０１８年３月启动条例

修订工作,成立了由主管局长为组长、
局机关有关处室负责同志为成员的起

草小组.在现行条例的基础上,经过

广泛深入调研、充分研究论证,于２０１８
年６月,形成条例草案初稿,随后在全

省林业系统征求了意见.起草小组还

赴吉林、白城、延边等地开展调研,充
分吸纳有关意见,对条例草案初稿进

行修改完善,于２０１８年１１月形成条例

草案送审稿,报省司法厅进行审查.
２０１９年３月,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焕秋带队,率省人大农委和我局相

关人员到江西、海南进行了条例修订

的立法调研.２０１９年５月,经省司法

厅初审和修改后,向各市(州)政府、部
分县(市、区)政府和省直有关部门征

求了修订意见,并通过省司法厅官网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同时,我局还

会同省司法厅赴四平、白山等地进行

了立法调研,并邀请专家对条例草案

进行论证、风险评估、公平竞争审查以

及征求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意

见,对条例草案再次修改完善.２０１９
年１０月２８日,时任副省长侯淅珉召开

专题会议进行研究,同意提请省政府

常务会议审议.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９日,
省政府第 １７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２日将条例草案报请省

人大常委会审议.
三、条例修订的总体思路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适应林木种业发展新阶段

的要求,紧密结合我省实际,坚持问题

导向,回应社会关切,围绕林木种子资

源保护、品种选育和审定、生产经营、
监督管理、扶持措施、法律责任进行规

范和完善,构建吉林特色的现代林木

种子法律法规体系.主要把握了以下

三个方面:
一是坚持贯彻种子法的新理念新

制度新要求.国家种子法在种质资源

保护、科技创新、制度设计等方面进行

了全面的规范和完善.条例修订将国

家种子法的新理念、新制度、新要求,
作为开展林木种子各项工作的遵循和

依据,确保上位法精神在条例草案中

得到有效体现和落实.
二是坚持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决

定性作用和政府严格监管有机结合.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优化林木种业资

源配置,除保障性、公益性需要外,其
他都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全力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建立市场导向下的

严管模式,将政府监管的重点放在规

划计划、市场准入、市场秩序、质量标

准等方面,强化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

管,维护林木种业发展良好秩序.
三是坚持完善促进林木种业健康

发展的政策措施.立足巩固我省林业

重点省份地位,确保林木良种安全和

生态安全,在加强林木种质资源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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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方面,注重发挥我省优势和特色,
着力提升林木良种供给和保障能力.
在支持科研创新方面,既要发挥市场

机制作用,也要加强政府引导,最大限

度调动科研人员、种子企业、生产经营

者的积极性.在扶持政策方面,明确

扶持主体和支持领域,鼓励金融机构、
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林木种业,努力形

成推动林木种业发展政策合力.
四、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

原条例七章四十五条,经修订后,
提请审议的条例草案为八章四十六

条.具体修订情况:将原条例第二章

“林木良种的选育和审定”修改为条例

草案第三章“品种选育和审定”;将原

条例 第 三 章 “林 木 种 子 的 采 集 和 回

收”、第四章“林木种子的经营和调运”
修改为条例草案第四章“种子生产经

营”;将原条例第五章“林木种子的检

验和检疫”及其有关内容修改为条例

草案第五章“种子监督管理”;新增加

条例草案第二章“种质资源保护”和第

六章“扶持措施”.需要说明的问题主

要有:
(一)关于条例名称的表述.原条

例全称为«吉林省林木种子经营管理

条例»,专家提出“经营管理”只是对林

木种子经营进行管理,是林木种子工

作的一部分,不是全部,不能涵盖条例

规定的所有内容.因此,我们将“经营

管理”删除,条例草案最终名称确定为

«吉林省林木种子条例».
(二)关于种质资源保护.我省是

种质资源大省,特别是长白山林木种

质资源尤为独特和珍贵,为防止优异

种质资源流失,在条例草案中明确了

在林木种质资源库、林木种质资源保

护区、林木种质资源保护地内禁止破

坏林木种质资源行为(条例草案第八

条、十条).
(三)关于品种选育和审定.林木

品种审定工作是贯彻落实种子法,规
范林木品种推广程序,加快林木品种

选育、审定和推广步伐的重要保证.
为加快审定进程、提高办事效率,条例

草案进一步完善了品种审定制度,缩
小了审定的范围,明确了审定条件,简
化了审定程序(条例草案第十二条至

第十八条).
(四)关于种子生产经营.种子法

将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种子经营许可证

合并为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为此,
条例草案整合了原条例的第三章、第
四章内容,对林木种子的生产、经营实

行许可制度管理,进行科学规范.另

外还就林木种子采集、生产经营档案

建立和标签、检疫证明等相关内容作

出了明确规定(条例草案第二十条至

第二十九条).
(五)关于种子监督管理.为强化

监督管理,明确了林草部门应当建立

林木种子管理信息系统,向社会公众

提供林木种质资源、品种选育和审定

等信息的查询服务(条例草案第三十、
三十一、三十四、三十五条).为有力

打击制售假、劣种子,条例草案还修改

完善了种子质量投诉、执行公务、查封

扣押的规定,进一步健全了质量追溯

体系(条例草案第三十二、三十三、三
十六条).

(六)关于扶持措施.针对林木种

子生产周期长,经营风险大,社会、生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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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效益高的现实情况,条例草案增加

了第六章“扶持措施”.明确了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将主要造

林绿化树种的品种选育纳入全省科技

发展规划,支持开展育种的基础性、前
沿性科学研究,从金融信贷、支持本地

特色乡土树种选育和推广等方面明确

了相关扶持措施(条例草案第三十七、
三十八、三十九条).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上位

法律、法规已规定法律责任的,按照法

律法规执行,在此次修改中不做重复.
考虑到草种、花卉种是我省宝贵资源,
参照种子法相关规定,将草种、花卉种

的种质资源管理和选育、生产经营、管
理等活动,参照条例草案执行(条例草

案第四十五条).
以上说明和条例草案,请予审议.

吉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吉林省林木种子条例(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８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于　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对«吉林省林木种子条例(草案)»
(以下简称条例草案)进行了一审.之

后,我们到柳河县开展了立法调研,根
据常委会组成人员和省人大农委的审

议意见以及各方面意见,对条例草案

作了多次修改,形成了草案修改稿.７
月１３日,法制委员会召开会议,对条

例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常委会有关

领导出席了会议,省人大农委、省司法

厅、省林草局列席了会议.７月１６日,
法制委员会将条例草案审议修改情

况,向主任会议作了汇报,经主任会议

同意,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现

将主要修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保障林木种业发展的资金投

入.一是在总则部分增加将林木种子

管理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

的内容(草案修改稿第五条);二是在

第六章扶持措施中,增加建立省级林

木良种补贴制度、将先进适用的林木

种子制种采种机械纳入农机补贴范围

的规定(草案修改稿第四十二条、第四

十三条),增加鼓励和引导担保机构为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者提供融资担保、
保险机构开展林木种子生产保险的内

容(草案修改稿第四十五条).
二、加强林木种质资源保护.一

是根据国家对天然林采取全面禁伐的

保护政策,删除条例草案第八条第三

款关于采集、采伐天然林木种质资源

的内容;二是在条例草案第十条第四

项破坏林木种质资源的禁止性行为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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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增加禁止建坟的规定(草案修改稿

第十二条);三是在条例草案第十一条

中增加因工程建设项目使林木种质资

源受到威胁,产生的抢救性收集、保护

费用由项目建设单位承担的规定(草
案修改稿第十三条).

三、加强林木种子领域制度建设.
一是增加省政府应当建立林木种子储

备制度的规定(草案修改稿第六条);
二是增加加强林木种子领域信用制度

建设,建立生产经营者信用记录,完善

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引导开展

行业信用建设的规定(草案修改稿第

三十九条).
四、完善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

证的核发范围和程序.按照种子法的

有关规定,在条例草案第二十二条第

二款的核发范围上,增加由省级林草

主管部门核发实行选育生产经营相结

合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在核发程

序上增加由县级林草主管部门审核的

规定.同时,根据我省重点国有林区

最新改革方案,针对由省级林草部门

负责重点国有林区行政许可发放的实

际情况,增加“重点国有林区的林木种

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由省人民政府林业

和草原主管部门核发”的规定.(草案

修改稿第二十五条)
五、加强林木种子基层执法.条

例草案第三十四条规定了林木检查站

可以查验途经本站的林木种子,针对

木材检查站属于固定站点、查验范围

有限的实际情况,与国家推进综合执

法改革的政策相衔接,增强地方立法

的前瞻性,在查验主体方面增加“林业

工作站”,同时将“向所在地县级林草

部门报告,由其调查处理”修改为“依
法处理”,为综合执法改革预留空间.
在国家改革未完成前,可以依法向县

级林草部门报告,待改革完成赋予执

法权后,可以依法进行执法.(草案修

改稿第三十七条)
此外,还对个别条款作了文字修

改和顺序调整.
«吉林省林木种子条例(草案)»已

按上述意见作了修改,形成了草案修

改稿,法制委员会建议提请本次常委

会会议审议.
条例草案修改稿和以上报告,请

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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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
«吉林省林木种子条例(草案修改稿)»

主要问题修改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０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
７月２８日下午,常委会分组审议

了«吉林省林木种子条例(草案修改

稿)».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草案修

改稿已经比较成熟,同时还提出了一

些修改意见.２９日下午,法制委员会

召开会议,对草案修改稿进行了统一

审议,省人大农委、省司法厅、省林草

局列席了会议.３０日上午,法制委员

会向主任会议作了汇报,经主任会议

同意,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表决.现

将主要问题的修改意见报告如下:
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涉及

财政方面的规定应当征求省财政厅的

意见(草案表决稿第五条、第四十二

条、第四十三条).经了解,省人大农

委在提请审议前已经就该部分内容与

省财政厅等相关部门进行了沟通协

调.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的审议

意见涉及的内容是依据国家上位法作

出的规定,因此未作修改(草案表决稿

第四十一条).
此外,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

议意见,对个别条款作了文字修改.
根据上述意见,形成了«吉林省林

木种子条例(草案表决稿)»,法制委员

会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表决.
草案表决稿和以上报告,请予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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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长春市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

(修订)»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批准«长春

市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修订)»,由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吉林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批准«吉林

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由吉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吉林市城区供热管理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批准«吉林

市城区供热管理条例»,由吉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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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辽源市河道垃圾治理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批准«辽源

市河道垃圾治理条例»,由辽源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白山市杨靖宇将军殉国地

保护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批准«白山

市杨靖宇将军殉国地保护条例»,由白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松原市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批准«松原

市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条例»,由松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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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吉林省发行２０２０年地方政府债券
和使用抗疫特别国债及调整预算的决议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吉林省

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吉林省发行２０２０年地方政府债券和使用抗疫特别国债有

关情况及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决定批准我省发行２０２０年地方政府债券

和使用抗疫特别国债及调整预算.

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吉林省
实施资源税法授权事项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吉林省人

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吉林省实施资源税法授权事项的议案».会议决定,批准吉

林省资源税税目税率、计征方式和吉林省资源税特定情形减免具体办法,由省人

民政府组织实施.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吉林省２０１９年省本级决算的决议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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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关于吉林省２０１９年决算和２０２０年１—６月份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

２０１９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查了２０１９年省本级

决算草案.会议同意«关于吉林省２０１９年决算和２０２０年１—６月份预算执行情况

的报告»,同意省人大预算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２０１９年省本级决算.

关于吉林省２０１９年决算
和２０２０年１—６月份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８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会议上

吉林省财政厅厅长　谢忠岩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政府委托,向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报告吉林省

２０１９年财政收支决算和２０２０年１—６
月份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２０１９年决算情况

２０１９年,全省各地、各部门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振兴发展的重要

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

对财政经济工作的总体部署和省十三

届人大二次会议有关决议,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不移推动高质

量发展.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

大,各级财政部门主动作为,积极财政

政策提质增效,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得

到不折不扣贯彻落实,重点和民生支

出得到有力保障,决算情况总体较好.
根据«预算法»有关规定,重点报告以

下情况:
(一)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支 决 算 情

况.

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２９９７９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１０３３％,比上年

同期(以下简称“同比”)下降１９％;加
上一般债务收入、中央转移支付收入、
市县上解收入、上年结余收入和动用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２９４９９３亿元,
收入总量为３２４９７２亿元.省级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７６９０６亿元,为调整预

算的９８％,同比增长１３８％;加上省对

市县转移支付支出、政府债务还本支

出、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及结转下

年支出等２４８０６６亿元,支出总量为

３２４９７２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７６９０６亿元,占２３７％;政府债务

还本支出７５２４亿元,占２３％;省对

市县转移支付支出２０６６１２亿元,占
６３６％;上解中央支出、政府债务转贷

支出、结转下年和安排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共３３９３亿元,占１０４％.收支

总量相抵,省级财政实现收支平衡.
与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报告的

预算执行数(以下简称“原报告数”)相
比,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总量均减

少００５亿元,主要是因为以下变动: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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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收入方面,在库款报解整理期中央

分配我省的增值税收入和企业所得税

收入增加００８亿元;中央转移支付收

入减少０１３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增

加０３９亿元,返还性收入减少０５２亿

元),净减少 ００５ 亿元.(２)支出方

面,上解中央支出减少０８６亿元(主
要是中央对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增值

税返还地方扣款、增值税“五五分享”
基数考核上解等项资金的减少);结转

下年支出减少０３７亿元;安排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增加 １１８ 亿元,净减少

００５亿元.
省级预算安排预备费８亿元,执

行中实际动用１２３亿元,主要用于自

然灾害救助、对口支援、高等职业院校

奖助学金扩面提标等支出.省级预备

费结余６７７亿元,加上超收收入９６
亿元,以及清理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等

３４０３亿元,共计５０４亿元,均按«预
算法»规定补充省级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
汇总省级和市县决算,全省地方

级收入１１１６９５亿元,完成调整预算

的１００４％,同比下降１０％(剔除减税

降费政策和一次性收入等不可比因素

影响,同口径增长２１％).加上一般

债务收入、中央转移支付收入、上年结

余收入和调入资金等３３９７３２亿元,
收入总量为４５１４２７亿元;全省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３９３３４２亿元,完成调

整预算的９３２％,同比增长３８％.加

上政府债务还本支出、上解中央支出、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结转下年支

出 等 ５８０８５ 亿 元,支 出 总 量 为

４５１４２７亿元.收支总量相抵,全省财

政实现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省级 政 府 性 基 金 收 入 ２０５１ 亿

元,完 成 预 算 的 ９２７％,同 比 下 降

６２％.加上专项债务收入３８０亿元、
中央转移支付收入１３０９亿元、上年

结余收入和调入资金等４９３亿元,省
级政府性基金收入总量４１８５３亿元.
省级政府性基金支出３３５２亿元,完
成 调 整 预 算 的 ９５６％,同 比 下 降

５９２％.加 上 对 市 县 转 移 支 付 支 出

１８５１亿元,政府债务还本支出、政府

债务转贷支出、调出资金等３６４４３亿

元,省级政府性基金总支出４１６４６亿

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２０７亿元.
汇总省级和市县决算,全省政府

性基金收入６６５２５亿元,完成预算的

１３７３％,同比增长１９２％.加上政府

债务收入、上年结余、中央转移支付收

入和调入资金等５１３６８亿元,收入总

量１１７８９３亿元.全省政府性基金支

出 ９５１４７ 亿 元,完 成 调 整 预 算 的

８８２％,同比增长２６％.加上政府债

务还本支出、调出资金等５３２７亿元,
基金 总 支 出 １００４７４ 亿 元.收 支 相

抵,年终结余１７４１９亿元.
(三)国 有 资 本 经 营 收 支 决 算 情

况.
省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１８４亿

元,完 成 预 算 的 １２４１％,同 比 下 降

１２％;加上上年结余收入０５亿元,
减去中央财政清算收回去产能转移支

付资金等１０７亿元,收入总量１２７亿

元.省级国有资本经营支出０３６亿

元,完 成 预 算 的 ２３８％,同 比 下 降

７７９％;加上调出资金０４５亿元,国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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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本经营总支出０８１亿元.收支

相抵,年终结余０４６亿元.
汇总省级和市县决算,全省国有

资本经营收入１７７６亿元,完成预算

的８４０３％,同比增长２４倍(主要是

长春市转让国有股权增加的收入).
加上上年结余收入０７６亿元,减去中

央财政清算收回去产能转移支付资金

等１０７亿元,收入总量１７４５亿元.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支出０７４亿元,完
成预算的３３％,同比下降６９２％.加

上调出资金１６２２亿元,国有资本经

营总支出１６９６亿元.收支相抵,年
终结余０４９亿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情况.
省 级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决 算 收 入

４７３７亿元,完成预算的１３９３％,同

比增长 ４７７％.加上滚存结余收入

１４３７８亿元,收入总量为 ６１７４８ 亿

元.省 级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决 算 支 出

４７１９５亿元,完成预算的１４４７％,同
比 增 长 ５５８％. 收 支 相 抵,结 余

１４５５３亿元.上述收支数据与原报告

数均有变化,主要是原报告数中的收

支数据是社保部门提供的预计数,此
次报告为实际决算数.

汇总省级和市县决算,全省社会

保险基金决算收入１７６８０７亿元,完
成预算的７１２％,同比增长１７３％,完
成预算比例较低,主要是机关事业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单位参保缴费工作和

退休人员纳入社保发放尚未全部启

动;加上滚存结余收入１０６４６７亿元,
收入总量为２８３２７４亿元.全省社会

保险基金决算支出１７１１１亿元,完成

预算的６７２％(原因同上),同比增长

３２９％.收支相抵,结余 １１２１６４ 亿

元.
(五)财政转移支付情况.
中央下达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补

助 资 金 ２２９２４１ 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７９％.其中:税收返还收入 １３７２９
亿元,同比减少０５２亿元;转移支付

补助 资 金 ２１５５１２ 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８５％.
省财政下达市县税收返还和转移

支付补助资金２０６６１２亿元,同比增

长４６％.其中:税收返还 ８００８ 亿

元,与上年持平;转移支付补助资金

１９８６０４亿元,同比增长４８％.
(六)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截至２０１９年末,全省地方政府债

务余额４３４４８３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２９０２４３亿元,专项债务１４４２４亿元.
我省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比国家核定

的限额低４７７８７亿元.
政府债务结构,省级政府债务余

额８３９２６亿元,占全省政府债务余额

１９３％;市 (州 )级 政 府 债 务 余 额

２０７２１６亿元,占４７７％;县(市)级政

府债务余额１４３３４１亿元,占３３％.
政府债务使用方向,用于市政建

设１０９１６６ 亿 元,占 政 府 债 务 余 额

２５１％;保障性住房６８９２４亿元,占

１５９％;土 地 储 备 ６７８７ 亿 元,占

１５６％;公 路 建 设 ５３１８２ 亿 元,占

１２２％;农林水利建设２５１１１亿元,
占５８％;铁路建设 １４６１１ 亿元,占

３４％;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１１３８９
亿元,占２６％;教育、文化、医疗以及

其他领域等８４２３０亿元,占１９４％.
政府债务偿还情况,２０１９年全省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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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还到期地方政府债券本息２５４０１
亿元,其 中 本 金 １１６９３ 亿 元,利 息

１３７０８亿元.
(七)财政收支结构.
１财政收入结构特点.一是从收

入种类看,税收占比相对稳定.２０１９
年全 省 税 收 收 入 占 地 方 级 收 入 的

７１４％,同比下降０４个百分点,低于

同期全国地方平均水平 ４７ 个百分

点.２０１９年,我省税收占比居全国各

省第１６位.二是从收入级次看,省级

收入占比较高.２０１９年全省地方级收

入 中,省 级 占 ２６８％、市 州 级 占

５２６％、县市级占２０６％.与东北地

区其他省相比,我省省级收入占比低

于内蒙古(３０６％),高于辽宁(４８％)
和黑龙江(２３８％).三是从收入区域

分布看,收入集中于长春、吉林两地.
２０１９年,长春市和吉林市的收入分别

占全省的３５６％和６８％,其他市县均

未超过３％.四是从税收的行业来源

看,主要来源于房地产业(１７９％)、汽
车制造业(１２３％)、金融业(１０６％)、
批发零售业(１０２％)、建筑业(９％)等
五大行业,其他行业均不超过５％.

２财政支出结构特点.一是支出

重点用于保障民生投入.２０１９年全省

各级财政部门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
优先保障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重点民

生实事的落实.全省对民生的投入达

到 ３１５５７ 亿元,占全部财政支出的

８０２％.二是支出优先保障工资和运

转经费.２０１９年全省用于工资和运转

经费支出为２１０３９２亿元,占财政支

出的５３５％.三是支出半数以上源于

中央支持.２０１９年中央对我省各项转

移支付补助２２９２４１亿元,占全部支

出来源的５０８％,有效支撑了我省经

济社会平稳运行和发展.四是从支出

功能看,我省支出集中于社会保障、农
林水、教育、城乡社区、交通运输、一般

公共服务和卫生健康等领域,合计占

全部支出的３/４左右.
(八)落实人大决议情况.
一是深入贯彻落实人大预算审查

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改革

的各项要求.按照中央和省委的决策

部署,全省各级政府和各预算部门进

一步增强接受人大审查监督的自觉性

和主动性,积极为人大开展审查监督

工作创造条件.着力完善服务人大审

查监督的工作机制,及时报告财政预

决算及预算执行情况等,认真听取有

关意见建议并及时改进.二是努力调

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全省各级政府

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保障对重

点支出、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投入.
加大对脱贫攻坚、生态环保等领域投

入.省级财政专项资金清理整合为３０
项,项目数比整合前下降５９５％,除科

技创新等个别专项资金外,对其他专

项资金统一压减２０％.三是全力防范

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严格在国务院批

准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方

式举借政府债务,举借的政府债务全

部纳入预算管理.定期开展全省政府

债务风险评估,对高风险市县进行预

警和提示.强化督导考核机制,将化

债情况纳入对市(州)政府绩效管理考

评和县域经济振兴发展考评,牢牢守

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底线.
二、２０１９年预算执行效果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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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是我省经济发展极为艰难

的一年,外部环境复杂,经济下行压力

大,多重矛盾困难交织叠加.面对前

所未有的困难挑战,各地各部门认真

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主动

作为,共克时艰,不断强化预算管理,
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统筹推进稳

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等各项工作,保障了积极财政政策的

有效实施,有力地促进了全省经济社

会平稳健康发展.
(一)重点支出得到有效保障.
受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国家

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陆续落地、上
年一次性收入基数较大等因素影响,
全省地方级收入大幅减少.面对严峻

的财政收入形势,全省各级财政部门

主动作为,多措并举,依法依规组织财

政收入.同时,牢固树立“过紧日子”
思想,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压减一般性

支出,大力清理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社
会保障和就业、节能环保、农林水、交
通运输等重点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增
幅均高于财政支出平均水平.

(二)支持经济稳增长成效初显.
全面落实国家和省减税降费政

策,有效降低企业成本负担,全年减轻

企业和纳税人负担３２２亿元.围绕省

委、省政府年初确定的重点项目建设

任务,省财政共筹措安排重大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资金３７０８亿元,保障了

全省公路、铁路、机场和重大水利基础

设施等一大批重大项目顺利推进.进

一步发挥股权投资引导基金引领和撬

动作用,母基金规模达到５７４亿元,
参股子基金数量达到３３支,支持范围

覆盖农业、科技、医药、新能源等多个

领域.
(三)助力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

展.
全力支持精准脱贫,增强贫困群

众获得感,省财政筹措拨付专项扶贫

资金２５９亿元,同比增长５１％,为脱

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坚持底线思维,全力防控财政风

险,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对
风险指标超过国家警戒线的进行预警

和提示.制定出台«防范化解隐性债

务的实施意见»,完成了全年隐性债务

化债目标.紧紧围绕支持打好蓝天、
碧水、青山、黑土地和草原湿地“五大

保卫战”任务目标,多渠道筹集资金,
不断加大污染防治投入力度,全省筹

措拨付各项生态环保资金１４７９７亿

元,同比增长２２５％,为建设青山绿水

美丽吉林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
(四)社会民生持续改善.
２０１９年,我省连续１３年将新增财

力的７０％以上用于民生,省政府年初

承诺的各项民生实事全部兑现.积极

促进就业创业政策落实,加快推进养

老保险制度改革,全力做好社会救助

和退役军人安置工作.城乡居民医保

人均财政补助标准由上年的每人每年

４９０元提高到５２０元.加大教育投入

力度,落实从学前教育到研究生教育

阶段的各项财政资助政策.支持改善

群众居住生活条件,完成四类重点人

群存量危房改造任务.
(五)财税管理改革不断深化.
制定印发«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

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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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意见»,推动我省预算管理进入

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新阶段.积极推

动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

革,研究出台基本公共服务、医疗卫

生、教育、科技和交通等重点领域改革

方案.研究推进收入划分改革,明确

省与市县增值税“五五分享”比例保持

不变.统筹一般公共预算与政府性基

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提高财政

资金使用效益.实施财政运行监测报

告制度,加强财政运行态势研判,确保

财政运行保持平稳.
２０１９年我省财政工作虽然取得了

较好成效,但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和

挑战,主要表现在:
１“三保”压力日益增大.
受多方因素综合影响,我省部分

市县“三保”压力较大,财政库款紧张,
有潜在的支付风险.２０１９年,按国家

标准和保障范围计算,“三保”占可用

财力的６４５％.有９个县(市)的占比

高于８０％,分别为榆树市、伊通县、东
丰县、东辽县、临江市、长岭县、乾安

县、龙井市和汪清县.部分县(市)个

别月份的库款保障水平达不到国家最

低库款保障要求,维持“三保”等日常

支出需求比较困难.
２政府债务风险不容忽视.
２０１９年,我省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总体可控.尽管政府债务风险指标均

有效管控在国家规定的风险预警线以

内,但仍有辽源市本级、松原市本级、
图们市等３个市县被国家风险预警,
长春市本级、吉林市龙潭区、桦甸市、
四平市本级等１７个市县区被国家风

险提示.由于各级财政支出结构日益

固化,导致可调控财力逐年减少,加之

政府债务进入还本付息高峰期,部分

市县对到期的政府债务本息难以按时

足额偿还,给财政平稳运行和可持续

发展带来巨大压力.
３预算绩效改革需要加快推进.
一是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不够

完善,尚未建立评价结果应用办法.
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
部分已制定的办法还需重新修订完

善.二是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不够健

全.尚未建立分行业、分领域、分层次

的指标体系,未能覆盖全部项目支出.
三是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结合不

够紧密,缺乏硬性约束,尚未实现实质

挂钩.四是多数预算部门尚未建立清

晰明确的内部分工及工作流程,内部

各处室间权责不清,且普遍人员配备

不足,难以满足绩效管理工作开展需

要.五是市县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推进

不均衡.一方面长春市、延边州、通化

市等地工作成效较为显著,另一方面

部分市县人员力量薄弱,工作推进相

对较慢.
对上述矛盾和问题,我们将高度

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三、２０２０年１—６月份预算执行情

况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

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冲击,全省

上下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十

三届人大三次会议有关决议要求,紧
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当前

全省疫情防控步入常态化,主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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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持续快速恢复,企稳向好态势明

显.各级财政部门充分发挥财政职能

作用,坚决贯彻落实更加积极有为的

财政政策,全力支持做好“六稳”、“六
保”,全面加强收入管理,突出财政资

金提质增效,全省预算执行态势基本

平稳.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全省地方级收入５３３２５亿元,同

比下降 ８７％.分类别看,税收收入

３８０９亿元,同比下降９７％;非税收

入１５２３５亿元,同比下降６％.分级

次看,省 级 １２９９８ 亿 元,同 比 下 降

１２１％;市县级４０３２７亿元,同比下

降７５％.全省财政支出１７３４９８亿

元,同比下降６１％.分级次看,省级

３１５５７亿元,同比下降１１６％;市县

级１４１９４１亿元,同比下降４８％.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支运行

的主要特点:
１ 地方级收入完成预算序时进

度.全 省 地 方 级 收 入 完 成 预 算 的

５０３％,快于序时进度０３个百分点,
快于上年同期进度３２个百分点.在

当前困难局面下能够超序时进度,一
方面是预算安排较为稳妥.年初,综
合考虑经济运行、减税降费政策以及

不可预见情况等因素,在上年收入下

降１０％的基础上,将今年收入预算安

排为下降５％;另一方面,随着复工复

产的全面推进,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回

暖,为财政收入稳步回升提供了有力

支撑.再加上在组织收入工作中快速

反应、措施得力,通过创造性的开展全

省财税联合会商,指导各地各部门科

学规范组织收入,扭转了疫情刚发生

时收入急剧下滑的严峻态势,确保了

全省财政收入平稳运行.
２主体税种降幅明显收窄.当前

全省工业经济持续回升,前５月,全省

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２１％,降幅

比前４月收窄５６个百分点;利润总额

同比下降２８１％,降幅比前４月收窄

１７１个百分点.随着工业生产形势不

断好转,效益水平显著恢复,上半年全

省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分

别同比下降２０４％、３％和１６１％,降
幅比前５月分别收窄２、５７和４１个

百分点.
３县(市)收入形势好于市(州).

县(市)级财政收入增长２９％,增速高

于市(州)级１４３个百分点.３９个县

(市)中２５个收入正增长,增长面为

６４１％;１０个市(州)中５个收入正增

长,增长面为５０％,县(市)收入明显好

于市(州).
４重点支出得到优先保障.全省

财政支出降幅低于地方级收入２６个

百分点,完成预算的５０１％.其中,与
疫情防控密切相关的公共卫生支出同

比增长８２８％,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

健康、城乡社区、交通运输、粮油物资

储备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优先保障,
支出进度快于全省财政支出平均水

平.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３４７９２

亿元,完成预算的４９８％,同比增长

２３７％,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收入增长３３４％的拉动.分级次看,
省级５８亿元,完成预算的２８％,同比

下降３９５％,主要是彩票销售收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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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通行费大幅下滑的影响;市县级

３４２１２亿元,同比增长２５９％,主要

是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等地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大幅增长的拉动.
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４０１２９

亿元,完成预算的４４６％,同比增长

８０９％,主要是使用专项债券安排的

支出增长较多的拉动.分级次看,省
级４１４２亿元,完成预算的７８１％,同
比增长４８倍;市县级３５９８７亿元,同
比增长６７７％.

(三)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执 行 情

况.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２５３３

万元,完 成 预 算 的 ６６％,同 比 下 降

３１７％,主要是上年同期长春市属国

有企业集中缴纳投资利润,基数较大

的影响.其中,省级３０万元,完成预

算的０１％,同比增长２８倍,主要是

上年同期基数较小.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９６４

万元,完 成 预 算 的 ０２％,同 比 增 长

４７２％.其中,省级３９０万元,完成预

算的２２％.
(四)社 会 保 险 基 金 预 算 执 行 情

况.
全 省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预 算 收 入

７９１９７亿元,完成预算的２２％,同比

增长 １２５％.其 中,省 级 ２００２８ 亿

元,完 成 预 算 的 １２２％,同 比 增 长

８２５％.
全 省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预 算 支 出

８５０２２亿元,完成预算的２３４％,同

比增长 ２３％.其中,省级 １５５１１ 亿

元,完 成 预 算 的 １０７％,同 比 增 长

９１８％.

上半年,全省财政预算执行基本

平稳,但仍存在较大的困难和问题:一
是地方级收入仍处于下行区间.虽然

地方级收入在上半年超额完成预算的

序时进度,但受上年减税政策翘尾,疫
情影响仍在延续,以及集中落实增值

税、个人所得税退税政策等多种因素

综合影响,全省地方级收入仍处于下

降区间,低于预算增长预期３７个百

分点.二是收入结构亟待优化.全省

地方级收入中,税收收入占７１４％,同
比下降０８个百分点;４９个市县中有

１７个税收占比低于 ５０％,８ 个 低 于

４０％.全省税收收入中,增值税等主

体税种占５９４％,同比下降３６个百

分点.三是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进一步

加大.在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有

效激发市场活力、大幅减轻企业税费

负担的同时,支持“六稳”、“六保”工作

资金刚性需求不减,全省财政收支紧

平衡状态更为明显.特别是随着地方

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还本付息压

力持续加大,今年全省安排的地方政

府债券付息支出为１６４１亿元,同比

增长１９７％,预期增幅远高于财政支

出平均水平.与此同时,部分市县还

面临化解隐性债务、消化财政暂付款、
解决政府部门拖欠民营企业账款等资

金压力,财政平稳运行面临的形势较

为严峻.
四、今年上半年贯彻落实中央和

省委重大决策部署以及省人大决议有

关情况

(一)全力以赴支持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
一是保障疫情防控资金需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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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各级财政筹措资金３０１亿元,全面

保障疫情防控各类经费需要,并按照

“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原则,简化拨付

程序,确保资金及时到位.二是全面

出台各项保障政策.疫情发生以来,
我省由财政及相关部门先后制定出台

系列政策措施５３项,范围涵盖医疗救

治、减税降费、稳定就业等多个方面,
为统筹推进全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三是资金监管

措施规范严谨.及时制定«疫情防控

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建立日常沟通协

调报告机制,加强省市县间的沟通协

调和指导监督,督促市县落实资金保

障责任,确保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
上.

(二)多措并举支持复工复产和复

业复市.
一是成立工作专班,积极推动全

省企业复工复产.及时梳理相关政

策,逐条列出落实时间表、路线图,为
推动政策落地提供抓手.协调落实疫

情防控物资采购资金,进一步扩大安

责险预防费用的适用范围,为重点复

工复产企业提供相应保障.二是落实

落细减税降费政策.２０２０年预计将为

我省企业减轻税费负担 ２７７ 亿元左

右.其中,降低个体工商户增值税征

收率,减免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等减税政策,预计减负７４亿元;落实

免征２０２０年全年文化事业建设费等

政策,预计减负２６亿元;降低行政事

业性收费标准,预计减负１５亿元;落
实社会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减免缓

返降”系列政策,预计减负１８９亿元;
落实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政策,预计减

负近１０亿元.三是发挥财政金融组

合效用.对各类重点保障对象给予补

贴支持,对纳入全国性名单中的疫情

防控重点保障企业给予贷款利率５０％
的贴息,对新冠肺炎患者发生展期的

个人创业担保贷款继续给予全额贴

息,对省内企业自年初以来用于疫情

防控急需物资生产的新增贷款给予不

低于基准利率５０％的贴息,对省内政

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自年初以来开展的

疫情防控急需物资生产贷款担保业务

给予不超过２５％的担保费补贴.引

导金融企业加大支持力度.增大吉林

银行存款规模,提高其信贷投放能力;
协调省属金融企业捐赠防疫物资,帮
助解决复工复产企业的防护需求;支
持１０００家中小微企业购买政策性复

工防疫综合保险,用４０００万元的财政

资金撬动４０亿元的风险保障,增强企

业复工复产信心.预拨１２２亿元普

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先行用于落实

中央和省出台的关于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的财政支持政策.四是疫情防控

期间减免企业房屋租金.今年 ２ 月

份,及时出台适度减免中小企业租金

有关政策,对承租行政事业单位房屋

的中小企业,减免租金.随着疫情形

势的变化,将房屋租金减免范围扩大

至个体工商户、养老机构、民办幼儿园

等机构组织.截至目前,全省行政事

业单位共减免租金３５００余万元.五

是扩消费拉内需对冲疫情影响.按照

省政府决策部署,省财政努力调整支

出结构,筹措资金,以事后奖补形式支

持市县开展消费券促销活动.截至６
月末,省财政已预拨奖补资金２１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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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预计带动市县政府出资４８亿元,
对我省扩大消费需求、加快复业复市、
促进消费回暖、有效对冲疫情影响发

挥了重要作用.
(三)盯 紧 目 标 加 强 组 织 收 入 工

作.
受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今年我省组织收入工作遇到前所

未有的困难.面对疫情暴发初期财政

收入大幅下降的不利局面,省财政按

照“科学研判、统筹推进、定期调度、精
准发力”的工作思路,牢牢盯紧年初预

期目标,将全省组织收入工作“图表

化”、“清单化”,通过完善财税联合会

商、省财政与省直执收部门联合会商、
省对市县协调督促三大机制建设,全
面强化对财政收入数据的科学分析和

预研预判,全面强化内外部、上下级沟

通协作,全面强化关键时点数据调度,
全面强化对重点地区和重点税源的情

况掌握,全面强化对异常情况的预警

提示.今年２、３、４、５、６月全省各月收

入增速分别为－３９７％、－１０３％、－
２２６％、９７％、２６％,总体上实现了

财政收入的稳步回升.
(四)扛起财政支持三大攻坚政治

责任.
一是坚决扛起财政支持脱贫攻坚

的政治责任.上半年,筹措拨付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３１４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１２％,为全省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

务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持续推进

贫困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截至６月

底,已整合资金２３６亿元.不断强化

对各级各类财政扶贫资金的动态监

控,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两不愁三保

障”问题,补齐脱贫攻坚短板.二是坚

决扛起财政支持污染防治攻坚的政治

责任.上半年,省财政筹措拨付生态

环保资金７９亿元.通化市被国务院

评为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的５个地区之

一,获得中央财政污染防治资金奖励.
省级筹措拨付专项资金８亿元,支持

辽河、饮马河、查干湖流域水污染治

理.省级筹措拨付资金１８亿元,支
持中西部农田防护林网修复等林业重

点工作.长白山区域和松花江流域生

态修复治理成效初步显现,获得财政

部试点绩效评价“良好”等次.修订

«吉林省水环境区域补偿办法»,进一

步加大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力度.三是

坚决扛起财政防范化解风险的政治责

任.省财政把全力支持基层“三保”,
作为财政工作的重中之重.成立“三
保”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三保”审核备

案等机制,加强风险研判,制订应急方

案.精准测算各县财政收支缺口,加
大对市县转移支付力度,积极防范化

解可能出现的基层财政运行风险.根

据各市县财力状况、风险水平、举借额

度等,对政府债务风险情况进行评估,
严控高风险市县政府债务新增限额,
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审慎稳妥开

展隐性债务化解.
(五)精准施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
一是大力支持重点项目建设.年

初以来,为加快政府投资预算执行,省
财政采取提前下达和“先预拨后清算”
等方式,筹措拨付资金３２６５２亿元,
有力地支持了铁路、公路、重大水利工

程、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重大项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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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二是大力支持服务业发展.今年

我省获得９个国家服务业发展综合示

范县市名额,比２０１９年增加６个,预计

争取中央服务业发展资金１３５亿元,
比２０１９年增加０７５亿元.三是大力

推广应用PPP模式.认真开展项目自

查清理、风险排查和规范整改工作,积
极参与项目可行性论证,提前谋划财

政承 受 能 力 论 证.截 至 目 前,我 省

PPP项目库共有项目１６５个,投资额

２９４７亿元,其中,示范项目２９个,投资

额６２９亿元.
(六)扎实推进全省预算绩效管理

工作.
上半年,省财政深入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的实施意见,以建立“全方位、全覆

盖、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为目

标,扎实推进全省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一是严格落实绩效目标是预算安排的

前置条件要求.省级部门设置预算绩

效目 标 一 级 项 目 ７５０ 项、二 级 项 目

４６００余项,实现全覆盖.加强绩效目

标公开力度,将部门预算所有一级项

目绩效指标全部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二是加大绩效评价工作力度.组织开

展２０１９年度１８１个部门预算重点项

目、２２项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自评,进一

步扩围增面.三是谋划全省统筹推进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建立省市县

联动推进工作机制,确定长春市等１０
个重点联系市县,从制度建设、项目支

出全过程绩效管理等方面,对市县全

面构建预算绩效管理体系进行全方位

指导.
五、下半年工作重点

(一)聚焦积极财政政策,确保政

策资金精准落位.
一是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

进一步采取有力有效措施,逐级逐户

抓好落实,坚决把该减的税减到位,该
降的费降到位.稳住市场主体,帮助

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
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夯实财税收入基

础.进一步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对纳

税人开展专项辅导,确保纳税人能用

政策、会用政策.进一步加大督导核

查,强化政策落实中的薄弱环节,确保

优惠政策全部落实到位.二是加快地

方政府债券的拨付使用.目前,财政

部共下达我省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８９７亿元,支持力度非常大.为了用好

债券资金,下半年,我厅将对各地专项

债券资金使用进度实行每半月通报一

次的制度,督促各地高标准谋划项目,
重点谋划对产业发展和就业带动力

强、投入和产出能够覆盖以及能够解

决债券收益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项

目;并对专项债券项目采取清单化管

理,研究制定新增专项债券资金拨付

使用工作目标,落实地方和各部门主

体责任,实行清单化、台账化、销号化

管理,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此外,强
化发行评审工作,督促各地尽快将债

券额度对应到具体项目,及时完成发

债项目财务评价报告和法律意见,确
保新增债券早日发行使用.三是落实

好资金直达基层直达民生机制.截至

６月３０日,财政部下达我省的抗疫特

别国债、特殊转移支付等３０５亿资金

已全部下达市县基层,占应直达资金

的１００％.下半年,我们将进一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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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资金直达民生机制,确保直达资金

直接惠企利民.进一步夯实直达资金

监控基础,系统梳理管理制度和业务

规范.做好系统建设、数据转换和数

据收集反馈工作,加强对资金的动态

监测.强化绩效考核,加强绩效评价

结果应用,花钱问效,无效问责.严格

履行预算调整程序,将资金分配拨付

使用等情况及时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

告.及时将有关情况向社会公开,自
觉接受审计等部门监督检查.

(二)聚焦财税体制改革,不断提

升财政管理水平.
一是加快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改

革.预算管理一体化是中央深化预算

制度改革,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要决策部署.推进预算管理一体

化,能够进一步加强各级财政部门对

本地区预算资源的统筹调度能力,优
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落实

落细积极的财政政策.２０１９年,我省

被财政部确定为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

第二批实施地区,各级领导高度关切,
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我厅成立工作

专班全力推动.在前期工作基础上,
下半年,我们力争预算系统测试上线,
完成国库系统测试,初步发挥预算管

理一体化在支撑财政政策制定和实

施、提高财政支出效率、防范财政风险

等方面的作用.二是进一步完善预算

绩效管理制度.建立覆盖各行业、各
类别的项目支出绩效指标体系和部门

整体支出绩效指标体系.在完善一般

公共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基础上,将
绩效管理覆盖至政府性基金预算、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实现预算绩效管理全覆盖.对省

级部门预算所有一级项目开展绩效监

控,推动市县在２０２２年基本建成预算

绩效管理体系.
(三)聚焦“六稳”“六保”,推动经

济社会健康发展.
一是严格履行财政保基层运转职

责.进一步压减一般性支出,拓宽保

障基层运转资金筹措渠道,加大向困

难县(市)资金倾斜力度,建立稳定的

经费保障制度,强化市县财政库款监

测,科学合理调度库款资金,全力保障

基层运转支出需要.二是支持做好保

障居民就业工作.积极筹措拨付资

金,落实好普惠性就业政策,支持高校

毕业生、农民工和退役军人等重点群

体就业,继续落实好失业保险降费和

稳岗返还政策,积极支持开展就业创

业培训,努力提升居民就业水平.三

是支持强化民生兜底保障.加强社会

救助与脱贫攻坚的衔接,继续落实好

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联动

机制,切实保障好特殊困难群体基本

生活水平.继续落实扩大城乡低保、
临时救助、特困供养人员保障范围政

策.四是全力支持保市场主体.强化

部门协同,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密切关

注各行业税负变化,及时研究解决企

业反映的突出问题,持续发挥减税降

费政策效应,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
拓宽企业资本市场融资渠道,进一步

减轻市场主体负担.五是全力支持保

粮食能源安全.落实好各项惠农补贴

政策,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支持扩

大畜产品和蔬菜生产规模.六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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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供应链稳定.推动重点企业复产

达产达效.支持企业开拓市场,拓展

产需供应链条.运用好财政补贴政

策,提升物流畅通水平.
(四)聚焦常态化疫情防控,认真

履行财政经费保障职责.
继续保障好疫情防控资金需求,

主动配套跟进,落实好资金支出责任,
强化资金调度和监管.充分发挥抗疫

特别国债政策效应,不断完善公共卫

生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对标财政支

持复工复产施工图上的政策要点,落
实举措和时限要求,逐项梳理、逐项调

度、逐项落实,确保各项复工复产支持

政策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五)聚焦增收节支,确保完成全

年预算.
下半年,随着各项宏观调控政策

协同发力,对财政的支撑作用将更加

明显.我们将紧紧把握当前机遇,进
一步收窄收入降幅,力争实现全年收

入预期目标,保障重点支出资金需要.
一是抓紧抓实组织收入工作.在全面

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的前提下,依法依

规组织收入,保障财政收入运行在合

理区间.继续完善财税联合会商机

制,形成组织收入的部门合力.密切

关注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
重点项目运行态势,及时发现存在问

题并提出相应措施.二是促进财政支

出提质增效.进一步加快资金拨付进

度,督促相关市县和相关部门加快推

进债券资金项目,抓紧拨付债券资金,
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争取项目早

建成、早见效.三是做好直达资金预

算执行相关工作.严格按照财政部要

求,当 好 “过 路 财 神”,不 做 “甩 手 掌

柜”,及时做好资金调拨和资金监控,
确保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

民.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

委员,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省面临

的挑战前所未有,各项工作任务艰巨

繁重.我们将严格按照省十三届人大

三次会议的决议和要求,在省委的坚

强领导和省人大的监督指导下,勇于

担当,锐意进取,不断提升财政治理现

代化水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

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作出更大的

贡献!

关于吉林省２０１９年省本级
决算的审查结果报告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８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

省人大预算委员会主任委员　赵亚忠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７月１４日,预算委员会召开会议

听取 和 审 议 了 省 政 府 «关 于 吉 林 省

２０１９年决算和２０２０年１—６月份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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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２０１９年度省

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

作报告»,并结合审计报告,对２０１９年

省本级决算进行了初步审查.现将审

查结果报告如下:
２０１９年,省政府及其财税部门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按照中央、省委对财政经

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和省十三届人大二

次会议决议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

质量发展,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
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到位,重点和民生

支出得到较好保障,预算执行总体平

稳.２０１９年省本级决算与年初向省十

三届人大三次会议报告的预算执行情

况相比,收支变化不大,具体情况在决

算报告和草案中已作了说明.预算委

员会建议本次会议批准２０１９年省本

级决算(草案).
通过决算报告,也反映出预算编

制、执行和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主要是:财政收支矛盾突出,部分市县

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支出压力

加大;地方政府债务进入还本付息高

峰期,部分市县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

大;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有待进一步健

全完善,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推进不均

衡等.审计报告也提出预算编制不够

科学、资金分配使用中存在滞拨闲置、
部分预算管理工作推进不到位等问

题.对此,省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高度

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为加强预算管理,进一步规范预

算编制和执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预算委员会提出以下建议:

一、全力支持做好“六稳”、“六保”
工作

围绕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贯彻落实党中

央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的决策部署,把“六保”作为

“六稳”工作的着力点,进一步落实好

积极的财政政策,落实落细各项减税

降费政策措施,大力支持民营企业特

别是中小微企业发展.全面强化就业

优先政策,用好用活就业补助资金和

失业保险金,精准帮扶支持就业,促进

扩大就业.支持健全完善公共卫生体

系,尽最大努力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加强对政策实施情况的跟

踪监督,及时总结完善措施办法,有效

发挥财政资金作用,切实保障和改善

民生.
二、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

强化政府和部门主体责任,实施

全方位、全覆盖、全过程预算绩效管

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对

重点支出、重大投资项目开展事前绩

效评估,严格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设置,
强化绩效目标约束力.规范第三方机

构绩效评价,邀请人大代表和专家参

与有关项目绩效评价,提高绩效评价

质量.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进一

步建立健全绩效评价结果与完善政

策、预算安排和改进管理挂钩机制,及
时公开绩效评价结果.

三、加强政府债务管理

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严格

预算约束,坚决压缩非必要支出,确保

财政平稳运行和可持续发展.进一步

加强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合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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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安排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节奏,做好

债券资金与项目建设之间的有机衔

接,提高债券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
严禁违法违规举债融资,积极稳妥化

解隐性债务存量.严格落实政府债务

偿还责任,切实防范债务风险.
四、强化专项资金和项目管理

进一步加强财政监管,提高专项

资金使用效益.建立健全财政专项资

金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对设立依据

不充分、资金使用效果较差的专项资

金应予以取消,切实解决专项资金投

向固化、使用碎片化问题,集中财力办

大事.充分发挥财政部门主导作用,

严格控制专项资金分配管理权,确保

专项资金在财政监管下运行.进一步

完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优化申报、审
核和拨付流程.

五、进一步加强审计监督

围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

落实“六保”任务开展审计监督.加强

政策落实、预算绩效、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的审计.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深
入分析原因,明确责任主体,将推动问

题整改、促进追责问责与深化改革结

合起来,督促部门单位完善制度,加强

管理,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９年度
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８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

吉林省审计厅厅长　赵振民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政府委托,向省人大常委

会报告２０１９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

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请予审议.
根据省委省政府部署,省审计厅

依法审计了２０１９年度省级预算执行

和其 他 财 政 收 支 情 况.结 果 表 明,

２０１９年,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

情况下,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

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批示指示精

神,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经济工作总

体部署,认真执行省十三届人大三次

会议决议,主动作为、砥砺前行,全省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社会大局保持稳

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新的重要

进展.
———全力以赴稳定经济增长.立

足政策保障,及时出台稳增长２２条、
落实“六稳”等一批政策举措;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大力减税降费,全年减轻

企业和个人负担３２２亿元;加大重点

领域投入,筹措拨付资金３７０８亿元,
支持铁路、公路、机场、水利工程等重

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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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 聚 力 兜 牢 社 会 民 生 底

线.全省用于民生方面支出 ３１５５７
亿元,占全部支出的８０２％;筹措拨付

就业创业补助资金３３５亿元,全省４４
万人次享受扶持政策;改造农村户用

卫生厕所１６４万户,解决城乡家庭住

房困难７３９万户、棚改逾期未安置问

题２６万户.
———瞄准 靶 向 打 好 “三 大 攻 坚

战”.努力化解政府债务,全年偿还债

务本息２１３８４亿元;支持脱贫攻坚,
省级投入资金增长５１％,农村贫困人

口减少６７万人;全省筹措拨付各项

生态环保资金１４７９７亿元,比上年增

长２２５％,辽河、饮马河流域劣五类断

面个数明显减少.
———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取得

实效.按省委审计委员会关于审计整

改工作的相关要求,各地各部门切实

履行主体责任,积极整改、完善制度、
加强管理,取得较好成效.

一、省级财政管理审计情况

审计了省财政厅具体组织省级预

算执行和编制决算草案、省发改委组

织分配省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情况.
从审计情况看,两个部门能认真落实

积极财政政策、加强预算管理、加大民

生和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等投入,省
级预算总体执行较好.但还存在:

(一)预算编制不够科学.省财政

未将对市县∗[∗本报告对地市级行

政区统称为市,县区级行政区统称为

县]专项转移支付预计数４１３４亿元

提前告知下级政府;省级一般公共预

算２０６亿元年初没有编列到具体项

目.

(二)预算执行不够规范.农村危

房改 造 补 助 等 １０ 项 中 央 专 项 资 金

１０１１亿元未及时下达、最长超规定时

限９个月,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等７项

省级专项资金８７３亿元未按规定时

限下达;省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部

门项目支出０９７亿元当年未下达.
(三)部分预算管理工作推进不够

到位.一是省级乡村振兴等４方面涉

农资金管理较为分散,固定支出方向

达４９个,统筹整合未完全到位;二是

省级财政未建立相关项目支出预算编

制规范和预算编制标准,省级项目支

出定额标准体系管理有待完善;三是

省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６３６亿元支

持方向较为宽泛,重点还不够突出.
二、省级部门单位预算执行和财

政财务收支审计情况

(一)省直部门单位预算执行审计

情况.继续利用大数据并结合现场审

计对１０２家省一级预算单位及所属二

级单位实行审计全覆盖.结果表明,
各部门各单位认真执行预算,违法违

规问题逐年减少,财务管理情况总体

较好.但还存在:
１预算编报不够完整.２个单位

未将下属单位的收入纳入年初预算,
金额６５０６万元;１８个部门和５９个单

位３０６个项目未编报政府采购预算,
金额８８６１４３１万元.

２ 预算执行不够到位.一是１３
个部门预算执行率未达８５％;二是２９
个部门和２０３个单位４３１个项目支出

当年未执行完毕,其中２６个项目当年

未支出;三是６个部门一般性支出未

在年初预算基础上压减５％,未压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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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７３０５万元.
３财务管理不够规范.一是５个

部门和单位存在非税收入未上缴财政

等问题,金额１９５８８４万元;二是１２个

部门和单位存在未履行政府采购程序

等问题,金额７８９０８万元;三是３个部

门和单位对外出租房屋未经财政部门

审批.此外还发现４８个部门和单位

违规从零余额账户向基本户转账等问

题.
(二)省 属 高 校 财 务 收 支 审 计 情

况.从审计８所高校的情况看,各高

校认真落实国家奖助学等各项教育政

策,切实加强内控制度建设,不断提升

财务管理水平.但还存在:
１助学政策落实还不到位.３所

高校１４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未享受

学费减免政策、２７０名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未享受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待遇、超
范围发放国家助学金２４５人６１７万

元.
２收费管理还不严格.３所高校

应收未收学生学费和住宿费７８６５３
万元、多收学生网络服务费５８６４万

元、未经审批办班收费４６７８万元.
３财务管理还不规范.４所高校

存在少计收入、应收未收合作办学收

入等问题,金额６４８６９６万元;５所高

校存在未履行政府采购等问题,金额

４１６５９７万元;个别高校未经审批对外

出租房屋、车库和锅炉房等资产未纳

入账内管理.
三、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审计情

况

(一)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资金

和捐赠款物审计情况.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省委、省政府将疫情防控作为

头等大事来抓,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全面部署、精
准施策、科学防治,疫情防控取得重大

战略成果.省审计厅按照省委、省政

府和审计署的部署,迅速组织各市县

共派出１０４个审计组、３８２名审计人

员,对疫情防控资金和捐赠款物进行

全面审计,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

改,全力支持和配合疫情防控工作.
从审计情况看,各地各部门坚决

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重

大决策部署,积极筹措资金,加快款物

的拨付使用,至２０２０年３月底,全省各

级财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资金２１２３亿

元;收到社会捐赠等资金２７６亿元、
支出２５６亿元,接受捐赠的医用防护

服等各类物资１９９１４９万件、分配使

用１８４８８４万件,为疫情防控提供了

有力保障,有效维护了人民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但工作中还存在资金拨

付不及时、物资管理不规范、相关制度

不健全等问题.各地各部门对审计指

出的问题高度重视,认真落实审计意

见,即知即改.通过审计,促进地方政

府加快分配下拨资金６９０９７１万元、
物资１０８３８万件、及时发放疫情补助

６７６６１万元,７个县及时公开捐赠信

息,１４个市县建立健全制度２４项.
(二)医疗保险基金审计情况.组

织审计了２市医保局等有关部门和单

位,审计结果表明,两地积极推进全民

医保体系建设,医疗保障管理不断完

善.但还存在:一是未配套城镇居民

医保财政补助１１２８５７万元、城镇居

民医保和新农合之间重复参保１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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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未拨付城镇特困人员医保缴费补

助１６５５７万元.二是医保局拖欠定

点机构新农合基金２４２８７１万元,个
别市新农合基金收支出现缺口.三是

未落实公务员医疗补助政策、６５名低

保对象未享受个人缴费部分财政补

贴.
审计发现定点药店套取医保基金

９０５２万元的问题线索,已责成当地政

府依法处理.
(三)保障性安居工程审计情况.

组织审计了２个市１８个县,审计结果

表明,各市县不断加大财政投入,积极

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和配套设施建

设,年度建设任务全部完成,低收入住

房困难家庭居住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但还存在:一是３县未及时下达中央

专 项 资 金 ２６６２７ 万 元、工 程 资 金

８９９０６万元闲置超过１年.二是２市

县６个已开工项目超过２年未建成,逾
期未安置回迁住房５７０套;２县４５４套

保障性住房建成后空置１年以上;５市

县安居工程项目由于征拆困难等原因

推进缓慢,个别县城镇老旧小区及配

套设施未完成改造面积４８４７万平方

米、涉及老旧住宅７３３８户等.三是１２
市县２８０户不符合条件家庭享受补助

３１０３万元、配租配售房屋４８套.
(四)全省惠农补贴“一卡通”审计

情况.组织审计了全省８个市和４７个

县“一卡通”惠农补贴资金管理和使用

情况.从审计情况看,各市县不断加

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扶持力度,积极

推进“一卡通”管理工作,保障资金及

时足额发放,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持续

改善.但还存在:一是２县未开展玉

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工作、少发玉米

和大豆生产者补贴.二是９市县种植

合作社和村集体等通过签订虚假合同

等方 式 虚 报 冒 领 各 种 惠 农 补 贴 等

６７５３８万元;１０县向不符合条件人员

发放农村低保等惠农补贴 ４６９７ 万

元;８县乡镇或村干部等私存私放和截

留挪用惠农补贴１３５７５万元.三是

１０县将应纳入“一卡通”管理的惠农补

贴１８０４６６万元用现金发放.
对上述截留和私存私放惠农补贴

等问题线索,向纪委监委和地方政府

移交１６件,已办结４件,对３０名责任

人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警告等党纪政

纪处分.
(五)省级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审

计情况.组织对５家省直部门和２个

市县省级服务业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

况进行了审计调查.结果表明,专项

资金管理使用和相关政策执行比较规

范,但审计也发现部分项目资金使用

绩效还有待提高.一是２市县专项资

金闲置２１３０９万元,降低标准发放失

能老人护理补贴和漏报贫困老人入住

机构补贴,涉及１９９人;二是３县“电商

镇”“电商村”项目中有３个未实施、３
个部分实施,未实现带动当地电商发

展的预期效果.
对审计发现的样本企业监测补助

费公款私存的问题线索,及时进行了

移交.
四、三大攻坚战相关资金审计情

况

(一)扶贫资金审计情况.按照党

中央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总体部署

和省委省政府脱贫攻坚的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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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以来,省审计厅组织全省审计

机关对所有使用扶贫资金的市县实行

审计全覆盖.从审计情况看,各地各

部门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聚焦重

点任务,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
至２０１９年底,全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减 至 １００６３ 人,贫 困 发 生 率 降 至

００７％,“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有

效解决.扶贫资金管理逐年规范,审
计查出问题数量明显减少.通过审

计,推动整改问题１２８１个,节约或盘

活资金４２７４６３６万元,修订或完善制

度办法１２４项,向纪检监察、司法机关

等移送问题线索８３件.
此次审计全省１０个市和５６个县

发现,２县１３名学生未享受贫困学生

雨露计划补贴等教育扶贫政策３６万

元,４县１０６人未享受住院提标和残疾

人护理补贴等健康扶贫政策;２县５人

通过重复申报等方式获得危房改造补

助资金１４０５万元;部分市县产业化

项目因无人承包等原因未产生效益.
对这些问题,有关部门和地方在脱贫

攻坚剩余任务推进中正加快解决.
(二)污染防治审计情况.从审计

４个市１３个县污染防治相关政策措施

落实情况看,各地积极推进生态环保

项目建设,不断完善管理制度,生态环

境持续好转.但还存在:一是３市县

未按期完成８３座加油站地下油罐防

渗改造任务,未按时淘汰２０吨以下燃

煤锅炉３９台;向海保护区核心区９５户

居民尚未迁出.二是７市县污水处理

厂建设等１２个环保项目未按时完工;
２市县大气污染防治等７个项目建成

后未组织验收.此外还发现,４市县未

编制污染防治等专项资金实施方案或

编制内容不完整,５市县未制定专项资

金绩效评价制度、未开展绩效评价.
(三)防 范 化 解 重 大 风 险 审 计 情

况.审计重点关注了１０个县财政运

行和省农信系统６家行社、７家国有控

股小贷公司风险防范化解情况.结果

表明,有关地方政府努力提高基层财

政保障能力,积极化解存量债务,相关

金融机构信贷管理和风险管控不断加

强,风险总体可控,但仍存在一些不容

忽视的隐患.一是部分县财政收支缺

口不断增大、新增超支挂账增长较快,
政府债务进入偿还高峰、地方政府偿

债压力较大,财政运行存在困难.二

是有的行社不良贷款余额大、不良贷

款率较高,少计不良贷款、少计提减值

准备,持有的部分资产已形成风险并

启动司法诉讼等追偿程序;有的小贷

公司逾期贷款余额高,有的业务处于

停滞状态.
五、重大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

情况

(一)就业优先政策落实方面.组

织对３０个市县稳就业政策措施落实

和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从

审计情况看,各市县坚持就业优先,不
断加大职业技能提升、援企稳岗投入

和创业扶持力度,就业形势保持稳定,
但政策执行中还存在:一是重点群体

就业保障政策落实不够到位.７市县

将５７６名不符合条件人员纳入公益性

岗位;８市县向不符合条件人员发放社

保补贴 ２５９９７ 万元、就业见习补贴

２５８６万元;５市县存在未及时发放灵

活就 业 人 员 社 保 补 贴、未 及 时 缴 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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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３名公益人员社会保险费、超期多

发放３４９ 名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

９１４万元等问题.二是创业促就业政

策落实不够到位.６县２４家不符合条

件个体工商户和企业获得创业担保贷

款１３９３万元、贴息１６４２万元;８市县

未及时补充创业担保基金２３６３９９万

元、未收回已代偿的逾期贷款８２９３８
万元;４市县５个创业载体获得专项资

金７７１万元,项目未达到孵化企业数

量和吸纳就业人数等预期目标.三是

职业培训政策落实不够到位.７市县

未开展困难企业认定或在岗培训工

作;６县向７０名不符合条件人员发放

职业培训补贴９９６万元.
此外审计还发现,个别县将就业

补助专项资金２７９５４１万元用于平衡

财政预算;２县从失业保险基金中计提

的职 业 培 训 费 和 职 业 介 绍 费 结 余

１９７５０２万元.
(二)优 化 营 商 环 境 政 策 落 实 方

面.去年下半年我厅对７市县优化营

商环境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并与其

他审计项目“融合审计”,持续重点关

注.各市县积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拓展减税降费成效,减轻企业负担,营
商环境持续改善.但还存在:一是４
市县多收取６７７户小微企业不动产登

记费１０７２３８万元;１２市县将应由政

府承担的中介服务费和专家评审费转

嫁给企业承担,涉及１１８４户;４个单位

和１４市县未及时清理返还或超规定

收取各类保证金９９５２５８万元等.二

是５市县６家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未

开展业务或支小支农担保额度低于标

准;５市县８家担保机构平均担保费率

未按规定下调至１５％以内;１１市县

中小企业助保金池贷款业务开展不充

分,存在未开展或停滞、贷款放大倍数

未达最低要求等问题.
(三)财政资金提质增效政策落实

方面.审计采取数据筛查与财务资料

核实相结合的方式,对省级一级预算

单位２０１９年末结存资金情况进行“穿
透审计”.审计发现,按规定应予收回

的财政存量资金等２２３６亿元,省财

政厅和各部门高度重视、积极配合,迅
速开展结存资金清收工作,截至２０２０
年６月,省财政厅按照省政府专题会

议要求,督促各部门积极整改,已清理

收回１４５亿元.
(四)乡村振兴政策落实方面.组

织审计了１２个县农业绿色发展、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等９个方面政策措施落

实和资金管理使用情况,抽查专项资

金４８１５亿元.各县坚持因地制宜,
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各项任务扎

实有序开展,取得阶段性成效.审计

发现的问题:一是１１县粮改饲等３３个

任务未完成;６县秸秆综合利用等１０
个项目未实施.二是８县４４１亿元涉

农专项资金因项目推进缓慢等原因闲

置;２县将专项资金用于平衡预算等

６３２７６万元;２县超标准发放农机购

置补贴、超范围发放死亡人员移民补

贴.三是个别县２０１８年建设的温室

大棚有１６栋未投入使用;３县高标准

农田建设中 ２４３ 眼机井建成后未通

电、农村公路养护工作因配套资金不

足等原因落实不到位.
六、政府性投资项目审计情况

(一)全省７０个１０亿元以上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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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项目推进审计情况.从审计情况

看,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坚决贯彻落

实省委省政府“项目建设年”工作部

署,积极采取有力措施,有效推进项目

建设,但还存在:一是由于土地征拆困

难、规模调整等原因,９个续建项目停

工、６个新建项目未开工;二是由于施

工难度大、资金未落实等原因,１７个续

建项目未按计划推进;三是由于地方

配套资金不到位等原因,３个项目继续

推进困难.
(二)重大投资项目审计情况.组

织对２条高速公路、４县中央和省级水

利发展建设项目和１所高校新校区建

设等项目跟踪审计.结果表明,相关

单位积极筹措资金,统筹推进项目建

设,但在财务和工程建设管理中还存

在一些薄弱环节:一是高速公路等３
个项目多结工程款１０６４９８万元、招
标控制价超概算等８８８４８８万元.二

是水利发展建设项目中有６个项目未

实施、７个项目未完工,多预留质保金

２５８４６万元,４９座病险小水库未列入

维修计划.
七、国有企业财务收支审计情况

审计重点关注了企业债务和运营

中的重大风险隐患情况、相关重大政

策贯彻落实情况.结果表明,相关企

业不断加强管理,提高核心竞争力,努
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但审计发

现,有的企业债务余额高、企业持续运

营的资金压力大;部分企业存在少计

财务利息、少提跌价准备、全资和控股子

公司未与国企本级并表等问题.
对上述发现的问题,省审计厅已

依法出具审计报告,对重要事项下达

审计决定,向相关地方、单位移交移送

问题线索３４件.对其中涉及扶贫政

策措施落实和扶贫资金分配管理使用

方面的１个问题线索,以及其他１０个

重点问题被省纪委监委列为督办事

项.审计指出问题后,被审计单位高

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积极整改,目前

已整改问题２２９个,制定和完善相关

规章制度５８项.下一步,省审计厅将

持续跟踪督改,健全整改台账,逐个问

题对账销号,在年底前向省人大常委

会报告全面整改情况.
八、审计建议

(一)加 快 推 进 财 政 预 算 管 理 改

革,促进资金提质增效.加强和改进

财政预算管理,健全完善基本支出定

额标准体系,不断提高部门预算科学

化、精细化水平.严格预算执行,持续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牢固树立过“紧日

子”思想,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非刚

性和非重点项目支出.加大存量资金

清理盘活力度,加快财政支出进度,严
防资金闲置沉淀.深化预算绩效管理

改革,优化绩效目标管理,提高资源配

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
(二)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

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持续巩固提升脱

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积极推进农业现代

化“十大工程”建设,以农业现代化引

领乡村振兴.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

略,持续优化就业创业环境,加大财政

资金投入,全力保持就业稳定.聚焦

住房、医疗、社保等民生领域项目和资

金管理使用情况,进一步压实管理责

任,全力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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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建设,着力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
(三)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现经

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落实落细减税

降费政策,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深入推进“放管

服”改革,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用

足用好新增财政资金直达基层的特殊

政策,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
保”任务,合理谋划项目、科学分配资

金,最大限度发挥资金助企纾困、惠企

利民的作用.

省政府关于全省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８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

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张　义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按照会议要求,现将吉林省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疫情基本情况和防控成效

(一)较好完成了三个阶段的疫情

防控任务,全省疫情蔓延势头得到全

面控制.
一是疫情防控阶段,主要体现为

“早”和“少”.１月２１日至３月１５日,
全省共有确诊病例９３例,病亡１例,治
愈出院９２例.确诊病例数东三省最

少、全国倒数第６,并成为东三省第１、
全国第５个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

状感染者“三清零”的省份.
二是境外输入防控阶段,主要体

现为“零扩散”和“零病亡”.３月２４日

开始,我省陆续出现１９例从俄罗斯等

境外输入性病例,５月２１日全部治愈

出院.
三是吉林市疫情防控阶段,主要

体现为“快”和“准”.５月７日至６月７

日,共有确诊病例４３例,仅用１７天控

制住疫情局势,用１个月实现确诊病

例、无 症 状 感 染 者、疑 似 病 例 “三 清

零”,成为国内疫情防控用时最短、成
效最好的案例之一,展现了吉林速度,
积累了吉林经验,凝聚了吉林力量.

(二)全省疫情防控取得重大阶段

性胜利,人民战争阻击战总体战成效

显著.
一是疫情防控逐步进入常态化.

防控正由社会全面动员的“人民战争”
“阻击战”转为相关部门分兵把口的

“防御战”,应急指挥体系得到加强,疫
情防控各项程序得到规范,疫情防控

成本大大降低.
二是社会正常秩序正在恢复.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

战”取得明显成效,民众恐慌心理逐渐

消除,全面复工复产基本实现,社会正

常生产生活秩序正加快恢复,联防联

控群防群治机制得到巩固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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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坚定了战胜困难的信心.艰

苦抗疫锻造了伟大的“抗疫精神”,也
锤炼了过硬的队伍,同时勤洗手、戴口

罩、常通风、少聚集等健康的生活方式

正在被更多民众所接受,这将增强我

们应对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境外“带疫

解封”的信心和勇气.
二、主要经验做法

疫情发生以来,吉林省委、省政府

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

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

神,认真落实中央应对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和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联防联控机制统一部署,把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按照“坚
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

策”的总要求,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始终把疫情防控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和头等大事来抓,有力有序有效推

动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的落实.我们的

主要经验和做法:
(一)坚持和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

势,坚决推动党中央疫情防控重大决

策部署落实落地,是打赢疫情防控吉

林保卫战的政治保证和关键因素.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健全疫情防

控指挥体系,坚持党委政府领导靠前

指挥.及时成立了由朝鲁书记、俊海

省长担任“双组长”的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果断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
级响应机制.书记、省长靠前指挥、沉
着应对、果断决策,始终以争分夺秒的

战时状态指导一线防控工作.并先后

到医疗机构、交通枢纽、企事业单位、
集中隔离点等重点场所和岗位,实地

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等工作

８５次,累计召开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省政府常务会议

５１次.特别是省委、省政府在疫情防

控的不同时间节点,对关键环节均做

出及时、科学、精准的研判和决策,牢
牢把握了疫情防控的主动权:１月２２
日,省政府及时召开省级防治重大疾

病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启动联防联控

机制;１月２４日,开始运用大数据排查

武汉等地返(来)吉人员,早于其他省

份１周;１月２７日,要求同步排查除湖

北以外确诊病例超过百人以上省份的

返(来)吉人员,早于其他省份１周;２
月４日,要求对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对四类人进行全面核酸筛

查,早于国家１个多月;２月５日,出现

第１例无症状感染者时,提出按照确

诊病例严格管理,比国家提前一个半

月;２月１３日,制定实施分区分级差异

化防控策略,比国家提前４天;２月２５
日,提出全力应对境外疫情输入,较国

家提前４天;３月１日开始,将境外防

控关口前移,成为全国向省外派驻转

运专班(组)最早、最多的省份.这一

系列超前谋划,为我省疫情防控赢得

了先机和主动.
二是建立并严格落实“五级书记

抓疫情防控责任制”和“省级领导包保

责任制”,构建全方位责任体系,层层

压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出台«吉林

省五级书记抓疫情防控责任制»,明确

五级书记疫情防控责任,充分发挥党

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让党旗在

吉林疫情防控第一线高高飘扬,汇聚

起共克时艰的磅礴力量.同时,建立

“省级领导包保责任制”,层层压实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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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防控主体责任,省级领导多次深入

包保地区督促各地统筹抓好疫情防

控、脱贫攻坚、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
形成了高位推动的强大合力.

(二)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优越性,坚持全省一盘棋,快速形

成“联 防 联 控”“群 防 群 治”的 抗 疫 格

局,是打赢疫情防控吉林保卫战的法

宝.
一是强化统筹协调,建立联防联

控工作机制,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形
成合力.１月２４日,省疫情防控领导

小组下发«关于印发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领导小组由

宣传、发改、公安、工信、卫健等６１个

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任成员,成立１１个

工作组和２个工作专班,全面启动联

防联控、分工协作的工作机制.同时,
构建扁平化管理模式,１月２９日至６
月１２日,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实施集中

办公,夜以继日的连续工作１４０天,朝
鲁书记、俊海省长多次入驻指挥,专题

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工作,分管副省长

立佳同志常驻督战,实行早例会、晚协

调的 工 作 制 度,每 天 视 频 调 度 各 市

(州)防控情况,现场解决问题,先后召

开工作例会８７次,协调会９０次,视频

调度会１４９次,极大地提升政策落实

的精准度和工作效率.
二是紧紧依靠群众,构建群防群

治工作格局,打造人民战争的铜墙铁

壁.这次新冠疫情防控打的是一场人

民战争,在抗“疫”一线,广大社区工作

者、公安干警、基层干部和志愿者不畏

艰辛、全力以赴,广大人民群众众志成

城、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构筑了社区

防控的坚固堡垒:首先是推动防控资

源和力量下沉.按照省疫情防控领导

小组统一部署,压实了属地、部门、单
位、个人和家庭“四方”责任,建立了疫

情防控网格化工作体系,社区(村屯)
干部、公安干警、医护人员“三联动”入
户,实施地毯式排查、网格化管理;其
次是发动人民群众踊跃参与.全面动

员各行各业、各家各户主动投身疫情

防控,自我隔离、自我参与、自我防护,
自觉遵纪守法,减少人员聚集,强化心

理疏导,理性看待疫情,凝聚社会各方

力量,扎紧织密兜牢社区疫情防控网;
再次就是做好隔离期间服务保障.加

强防控政策宣传,发放社区防控指导

手册、入境人员防疫手册、集中隔离工

作手册、居家隔离防疫手册、疫情防控

宣传折页,提供代购生活物资、送货上

门、清理垃圾、居所消杀等温情服务,
积极争取群众理解、支持和配合.

三是集中动员各种力量,突出系

统集成和资源整合,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首先是着力强化精准排查.排

查是及早发现疫情的重要手段,从疫

情防控初期,我省就组织力量拉起外

围防线,织密基层防控网络,构建多层

次全方位防控格局.为了切断省际传

播源头,在“三站一场”全面实施乘客

体温检测、登记.同时,组织“三联动”
排查队伍,通过调取公安大数据、动员

主动登记、发动群众提供线索等手段,
对外省返(来)吉人员进行网格化、地
毯式摸底排查,有效遏制疫情扩散蔓

延.截 至 ６ 月 底,我 省 累 计 排 查

１１７８３６９人,其中湖北武汉２１４７６人,
舒兰市２９２５０人,吉林市５６６４２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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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市１２６６１人,国内其他省份１０５８３４０
人.同时,持续做好“四类人员”进京

管控工作,对３９９８６名落实了进京管

控措施,累计预警进京轨迹 ４３４ 条.
其次是着力强化境外人员管控.严格

落实“六个必须”“六个坚持”“六个闭

环”要求,坚持宽进严出,杜绝失控漏

管.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境外返

(来)吉人员就地集中隔离管控工作的

通知»等一系列指导性文件,严格执行

入境口岸就地集中隔离部署要求,对
境外返(来)吉人员落实累计２１天集

中隔离,实行“进中出”３次核酸检测,
集中隔离期满再居家单独隔离７天,
并在解除前进行 １ 次核酸检测.同

时,对 不 宜 采 取 集 中 隔 离 的 境 外 返

(来)吉人员实行居家单独隔离,并由

所在社区(村屯)加强跟踪管理.对不

遵守居家单独隔离要求的人员,一律

转为集中隔离,费用自理,且隔离期限

重新计算.截至６月底,全省境外返

(来)吉人员累计３０２１５人,其中集中

隔离 累 计 １９７９６ 人,居 家 隔 离 累 计

１０４１９人.第三是着力强化口岸防控.
３月３０日,制定下发了«吉林省经陆路

口岸境外输入疫情防控工作方案»,明
确了各地、各部门的职责分工.还向

国家上报了«关于申请暂时关闭珲春

公路口岸的请示»、«吉林省应对珲春

口岸境外疫情输入防控总体工作方

案»等,并针对珲春口岸可能通关后带

来的境外疫情输入压力,研究部署了

珲春—延边—吉林—长春四道防线.
同时,我省先后派出北京、绥芬河、满
洲里３个转运专班,沈阳、青岛、广州

等７个转运工作组,并向１２个主要口

岸城市派驻２４名信息联络员.截至６
月底,累计转运５５４５人,其中仅从绥

芬河、满洲里口岸运回从俄罗斯入境

吉林籍人员７０１人.截至６月底,长春

口岸限航后累计入境国际航班１２班

次,集中隔离入境人员２８６９人,现已

解除隔离２０１３人,在管８５６人.第四

是着力强化物资保障.疫情发生后,
通过扩大医疗物资产能、多渠道采购

等方式,保障了疫情期间及复工复产

企事业单位医疗物资的供应.截至６
月底,全省口罩、防护服生产企业已由

疫情初期的３户和１户增加到４２户和

９户,日产能由１２万只和４０件提高至

８００万只和６２５万件.疫情期间,全
省共采购 N９５口罩１６１５万只、一次

性医用口罩２５５万只、普通防护口罩

３７２４万只、各类防护服９万件、消杀

酒精１３０吨,保证了一线人员的医疗

防护物资需求.第五是迅速应对舒兰

疫情.自５月７日舒兰市聚集性疫情

暴发后,我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就舒兰疫情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克强

总理、王沪宁同志、孙春兰副总理批示

要求,及时将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前移

至吉林市,并在舒兰市设立前方指挥

部.第一时间指导吉林市、舒兰市加

大社区(村屯)排查,合理扩大隔离管

控范围,加强发热门诊管理,提升核酸

检测能力,落细落小落实“四早”措施,
严格落实集中隔离点人员管控,对重

点人群全部开展核酸检测.截至６月

底,累计排查６７７５７人,追踪管理密切

接触者１６２７人,次密切接触者 ５１８１
人,集中隔离６５８８人,居家隔离３０８７２
人,实现了应查尽查、应隔尽隔.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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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达到３０余万人份,实现应检尽

检.在国家省市县的共同努力下,仅
用１７天就遏制了疫情蔓延,１个月实

现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疑似病例

“三清零”,受到国家指导组的充分肯

定.
四是整合各种宣传资源,打造全

方位、全天候疫情防控宣传矩阵,妥善

管控社会舆情.启动新闻宣传顶格响

应,实现新闻宣传全媒体覆盖,引导公

众提高健康素养,科学佩戴口罩,减少

人员聚集,加强通风消毒,并及时、准
确、客观的发布疫情及防控信息,回应

社会关切.截至６月底,省直主要媒

体及新媒体平台共发稿１０万余篇,累
计阅读量超过１８８亿次,召开新闻发

布会３７场,推送疫情防控知识公益短

信１５５亿条,中央、境外涉外媒体针

对我省共刊发稿件１６００余篇.
(三)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充分发挥公立医

院医疗救治主力军作用,做到“应收尽

收”“应治尽治”.
一是集中省内优秀医疗人才,快

速组建省级医疗救治专家组,为降低

患者死亡率发挥了重要作用.省卫健

委作为省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牵

头部门和３个专项工作组组长单位,
充分发挥主战场、主力军作用,带领全

省卫健系统２４万医务工作者,全力以

赴投入疫情防控阻击战.１月２０日,
就确定全省１３０家发热门诊、７３家定

点医院,组建由呼吸、重症、感染等多

学科６６名专家组成的省级专家组,并
本着“四集中”原则,将确诊病例全部

集中到市级以上定点医院,实行“一患

一团队”的精准救治,使我省确诊病例

治愈率达９８７％,高于全国４４个百

分点.同时,我们严格落实“四早”,规
范发热门诊管理,实行发热门诊由院

领导带班制度,优化发热门诊流程,增
加发热门诊留观病房数量,指派最优

秀的呼吸科、影像科医生到发热门诊

把关,对所有发热病人全部开展核酸

检测和CT筛查,确保第一时间控制传

染源.自１月２０日至６月底,全省累

计接诊发热患者９１５５７人次,累计留

观７３６７人次.我省积极响应国家号

召,向湖北、武汉派出１２０９名援鄂医

疗队,成为最美逆行者,并以最高规格

和礼遇迎接英雄凯旋,至今历历在目.
二是注重发挥中医中药的独特作

用,做到了医疗救治中的全程使用.
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新冠肺炎患者预

防、救治、康复中的突出作用,第一时

间组建５９名中医专家组成的省级中

医专家组,对每一例确诊病例,都坚持

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同时发挥

中医特长和优势,对核酸转阴后康复

期患者提供个性化的中医诊疗服务,
取得良好效果,确保了全省所有确诊

病例经过康复治疗后无一例核酸复

阳.
三是采取坚决有力措施控制疫情

蔓延,切实做到第一时间控制传染源.
首先是协同作战.建立健全应对新冠

肺炎联防联控机制,加强信息互通共

享,强化部门协作联动,突出运用大数

据等技术手段锁定敏感人群,主动出

击、关口前移,提前将存在风险人群纳

入管控范围,牢牢把握了疫情防控工

作主动权.其次是圈层管控.以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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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为中心,划定密切接触者、次密切

接触者、一般接触者和风险人群圈,分
层落实差异化管控措施,辐射性开展

筛查检测、溯源排查、面对面流调工

作,层层摸排、层层清仓、不留死角、不
漏一人,有效阻断疫情蔓延.第三是

闭环管理.针对“四类人员”实施登记

报告、流调筛查、隔离治疗的闭环式管

理.针对境外疫情输入防控,入境前

提前告知我省防控政策,入境后形成

航空运输、口岸检疫、目的地送达、社
区防控、信息管理、工作责任六个独立

闭环,确保各个环节无缝衔接,高效运

转.第四是哨点监测.充分发挥发热

门诊、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１２０急救中心、药店、交通卡点、机
场与口岸海关等“哨点”作用,发现可

疑人员就地隔离,同步落实信息报告

制度,开通检测“绿色通道”,实现２小

时内报告,１２小时内反馈检测结果,２４
小时内完成流调.

四是坚持未雨绸缪、平战结合,快
速建成能满足需要的省传染病医院和

珲春方舱医院.为了应对疫情进一步

扩散,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我们用１５
天时间将省结核病医院改造成省传染

病医院,并组建５批次５２５人的省级医

疗队救援队,进驻实地开展培训演练,
随时做好应战准备.同时,我们指导

督促延边州和珲春市完成陆路口岸通

关时所需后备医院改造,用３天时间

腾空并改造完珲春市人民医院,用１０
天时间完成设有３０８张床位的方舱医

院建设,并做好一切应对珲春口岸可

能开放的各项准备.
(四)始终坚持“科学防控、精准防

控、依法防控”,注重防控基础能力建

设,分阶段适时调整防控策略.
一是构建科学防控政策体系.我

省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间节点、重要

防控环节,以疫情研判为基础,制定了

精准、科学的政策体系,下发政策性文

件８５个.先后实施并适时调整重点

地区返(来)吉人员排查范围、集中或

居家隔离管控措施、核酸检测等“全链

条”防控政策,并坚持将排查管控、隔
离救治、社会防控、医院防护、物资保

障、宣传引导、群防群治“七个到位”贯
彻疫情防控始终.同时,以“六个必

须”“六个坚持”“五个精准”“六个闭

环”为 目 标,严 格 排 查 管 控 “四 类 人

员”,做到宽进严出,杜绝漏管失控.
我们还在总结吉林市疫情防控工作经

验教训的基础上,规范常态化疫情防

控工作流程,编写了«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风险控制手册»等９个易懂、简
洁、实用的«操作手册»,指导各地在常

态化防控时操作和遵循.
二是坚持分区分级差异化精准防

控.我省坚持分区分级防控,强化属

地责任、部门责任、社区(村屯)责任和

企事业单位责任,在确保疫情防控工

作到位的基础上,统筹加快经济社会

秩序的恢复,不搞“一刀切”,不搞层层

加码,提高了疫情防控的针对性、精准

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我省先后针对

湖北武汉、黑龙江、境外、哈尔滨(牡丹

江)返(来)吉人员和吉林市作为重点

人群,全力做到“境内关外”,管住极少

数,放开大多数,该管的坚决管住,该
放的坚决放开,尽可能减少疫情防控

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基本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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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线作战、
双线胜利.

三是坚持依法防控.疫情初期开

始,我们就始终以法制思维引领疫情

防控全过程,严格落实公共卫生相关

法律法规,依法规范防控流程和人员

管理,依法开展执纪监督,切实做到依

法治理、依法防控.特别是在吉林市

疫情防控期间,按照省委部署,省纪委

监委主动作为、勇于担当,充分发挥纪

委监委监督执纪和保障作用,先后抽

调３１３人组成１６个督导检查组,围绕

疫情防控工作中市县两级党委、纪委

落实主体责任、监督责任情况开展全

方位监督检查,累计检查各类单位、场
所４７２１个(处),发现管理不到位、管
理措施不落实等问题４５１个,建立问

题清单,实行台账管理,责成相关部门

(单位)立行立改,有力推动了防控责

任的落实落细.同时,省政府督查室

作为专项小组组长单位,抽调精干力

量对各地依法防控情况进行明察暗

访,确保了省级政策制定到哪里,工作

部署要求到哪里,检查督导就跟进到

哪里,有效防止懒政怠政、不担当不作

为等行为.
四是提升防控基础能力建设.重

点是提升了专业机构检测能力,下放

了核酸检测权限,新建、改建、扩建二

级以上公立医院和县(区)级疾控中心

核酸检测实验室,全省检测机构由１０
家地(市)级疾控机构扩展到１０５家公

立医院、４３家疾控中心和１３家第三方

检测机构,日检测能力由２０００人份提

升至１０万多人份,基本能够满足“应
检尽检”和“愿检尽检”的需求.同时,

提升了专业人员防控能力.通过采取

专业技术培训、应急桌面推演、驻地督

查指导、编印工作手册、录制规范操作

小视频等多种形式,大力提升疾控中

心和医疗卫生机构专业技术防控能

力.为下一步常态化防控,做好了人

才和技术的储备.
(五)坚持“三保一统筹”,全面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一是保防控,取得了重大阶段性

胜利.我省始终将现代科技手段与制

度优势和治理能力相结合,开展联防

联控、群防群治,从疫情防控初期开

始,率先组织力量拉起外围防线,织密

基层防控网络,切断省际、区域、人群

三个层面传播源头,落实密接隔离全

覆盖、健康管理全覆盖、核酸检测全覆

盖,构建了多层次全方位防控格局,严
防死守,严阵以待,以最严格的制度,
最严密的措施坚决防止疫情蔓延,取
得了国内防控、境外输入和舒兰防控

三大保卫战的全面胜利,这一胜利来

之不易,成之惟艰,刻骨铭心!
二是保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产

生活平稳有序.疫情期间省委省政府

同步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
篮子”市长负责制,全力做好物资储备

和调配,保证农贸市场和商场的蔬菜、
肉蛋奶、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
严格落实生活必需品１１大类和６５个

品种市场监测和供应,加强价格和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维护市场秩序,稳定

市场预期,没有出现物价大幅上涨和

恐慌性抢购.
三是保安全,坚决防止各类矛盾

问题相互叠加.加强社会治安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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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严厉打击１１类涉疫情违法犯罪

行为.妥善处理疫情防控中出现的矛

盾和问题,开通“１２３２０”咨询举报电

话,畅通规范群众诉求渠道,累计受理

电话 ６１５４６ 次,其中咨询电话 ５９６３５
次,举报反映问题电话１９１１次,均在

第一时间进行整改和反馈.
四是抓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改

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２月初开始,省
委省政府就着手抓企业复工复产和重

点项目建设,全力支持和组织各类生

产企业和重大项目有序复工复产和开

工建设.一季度,全省 GDP 增幅 －
６６％,高于全国０２个百分点.５月

份,全 省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１４６％,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１０２
个百分点,居全国第２位.地方级财

政收入增长９７％.１—５月份,全省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前 ４ 个月回升

９７个百分点.同时,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与脱贫攻坚,化解疫情对贫困人口

务工就业、生产生活、增收脱贫带来的

影响.还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污染防

治攻坚,聚焦医疗废弃物、口罩处理等

关键环节,严格监管、规范处置,为防

控疫情提供有力的环境保障.
虽然,在全省上下共同努力下,我

省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重大阶段性胜

利,但与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要

求和人民群众的期待相比仍有一定差

距,也有很多教训需要深刻反思,主要

是疫情防控后期,个别地区和单位出

现了麻痹懈怠和松劲心理,导致吉林

舒兰疫情发生了反复.同时,国家和

省里的政策措施以及明确要求没有能

够在基层得到全面落实,重大公共卫

生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存在一定短

板等等.
三、下一步对策措施

下一步,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防

控形势,我省应认真总结疫情防控中

的经验教训,针对疫情防控暴露出的

问题,进一步查找不足,补齐短板、堵
塞漏洞,并以问题为导向,以适应新常

态疫情防控和应对境外“带疫解封”为
目标,多层次全方位提升疫情防控能

力和水平,不断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

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一是要理顺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

制.各级党委政府要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是保护

人民健康、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维护经

济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要立足更精

准更有效地防,在理顺体制机制、明确

功能定位、提升专业能力等方面加大

改革力度.要建立稳定的公共卫生事

业投入机制,改善疾病预防控制基础

条件,完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要优

化完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职能设置,
建立上下联动的分工协作机制.”的要

求,将疾病预防控制体制机制改革纳

入议事日程,加大政府投入.
二是要提升早期监测预警能力.

完善我省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监测系统,提高评估监测敏感性

和准确性,建立智慧化预警多点触发

机制,健全多渠道监测预警机制.要

加强实验室检测网络建设,提升核酸

检测能力.要充分发挥基层哨点作

用,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三是要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对预案.各级党委政府要建立定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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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部署重大疫情防控等卫生健康工作

机制,做到指令清晰、系统有序、条块

畅达、执行有力.特别是要分级分类

组建卫生应急队伍,强化基层卫生人

员知识储备和应急培训演练,提升先

期处置能力.要深入开展卫生应急知

识宣教,提高人民群众对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认知水平和预防自救互救能

力.
四是要完善重大疫情救治机制.

要坚持“生命至上”原则,把应对重大

疫情的医疗服务体系“建起来”,把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机制“活起来”,
把区 域 医 疗 中 心 等 基 地 建 设 “强 起

来”,更精准更有效地健全重大疫情救

治机制.
五是要持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要全面改善人居环境,加强公共卫生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乡环境卫

生整治,推进卫生城镇创建.要推广

文明健康生活习惯,推动将健康融入

所有政策.要推动从环境卫生治理向

全面社会健康管理转变.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关于全省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９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

吉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　张宝才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政府委托,我向省人大常委

会报告全省脱贫攻坚工作情况.
一、脱贫攻坚进展和成效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在省委省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省人大的监督

支持下,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
把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坚持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咬定目

标,尽锐出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

就.从２０１５年底到２０１９年底,全省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由７００７３９人减少到

１００６３人,贫困发生率由４９％下降至

００７％,１４８９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
１５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贫困人口“两不

愁三保障”问题总体解决,产业带动能

力显著增强,区域贫困瓶颈持续破解,
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持续加

强,群众满意度稳步提高.在２０１９年

度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中,我省排

在第一档“综合评价好”的档次,国务

院给予通报表扬和３８亿元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奖励.
工作实践中,我们聚焦目标标准,

强化顶层设计,狠抓责任落实、政策落

实、工作落实,形成了四梁八柱的脱贫

攻坚推进体系.
(一)坚持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

乡村管理的体制机制,建立各负其责、
合力攻坚的责任体系.２０１６年即建立

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细则,２０１９年又

在全国率先出台«五级书记抓扶贫责

任制».同时,分管副省长牵头成立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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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专项工作推进组,分领域、分战线抓

落实.建立省委省政府脱贫攻坚调度

交流例会制度,以视频形式直接调度

到县.抽调５０名干部组成脱贫攻坚

调研指导组,“四不两直”进村入户查

实情摆问题提建议.
(二)坚持以需求为导向的政策供

给,建立上下联动、针对性强的政策体

系.在脱贫攻坚战初期,统筹构建了

以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推进脱贫攻

坚的实施意见»为总纲、省直行业部门

配套政策为支撑的“１＋９＋３６”的脱贫

攻坚政策支撑体系.中期,重点制定

出台了以«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

实施意见»和«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
出问题工作方案»为指导,５个“三保

障”和饮水安全行业部门配套文件为

保障的“２＋５”政策体系,涵盖了脱贫

攻坚的主要领域,对很多老大难问题

都拿出了针对性措施.进入收官阶

段,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巩固脱贫成

效保障稳定脱贫的意见»,省脱贫攻坚

领导小组印发«吉林省建立防止返贫

监测和帮扶机制实施办法»,省直行业

部门陆续制定１４个配套文件,初步构

建了脱贫保稳“２＋１４”政策体系.
(三)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

本方 略,建 立 精 准 帮 扶 的 工 作 体 系.
强化精准识别,着力解决“扶持谁”的
问题,识别准确率由２０１６年的９７５％
提高到２０１９年的９９％.强化包保帮

扶,着力解决“谁来扶”的问题,２８２４支

工作队、９０５２名干部驻村帮扶,１０１０６１
名党员干部参与包保,实现贫困对象

包保全覆盖.强化精准帮扶,着力解

决“怎么扶”的问题,实施“七个一批”

精准扶贫措施,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严把贫困退出关,着力解决“如何退”
的问题,细化明确贫困人口脱贫、贫困

村退出、贫困县摘帽具体标准和流程,
脱贫退出准确率稳步提升并保持高

位.
(四)坚持发挥政府投入的主体和

主导作用,建立与攻坚要求相适应的

投入体系.累计筹措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１４７亿元,安排用于脱贫攻坚的新

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４１４亿元,贫困

县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１７９１ 亿

元.累计发放精准扶贫贷款９０３７亿

元、１０６６ 万 人 次,产 业 扶 贫 贷 款

５６８３亿元、１７万人次,扶贫小额信贷

９３亿元、２２２万户.
(五)坚持全社会参与的大扶贫格

局,建 立 较 为 有 效 的 宣 传 动 员 体 系.
一是促进吉浙两省、延甬两地深度对

接,推动东西部扶贫协作走深走实.
宁波财政援助资金累计到位 ８６ 亿

元,实施援建项目２４４个,２０１９年底前

累计带贫４０６４７人次,２０２０年计划带

贫３６６８８人次;转移就业１１０６３人次;
浙企产业项目累计落地４９个,到位投

资３６５亿元.二是协调推进中央单

位定点扶贫,中央单位投资和引进资

金超过１６亿元.三是长春与白城、吉
林与白山结对开展省内扶贫协作,长
吉两市分别投入援建资金１３亿元、
５７２５万元.四是持续开展民企帮扶脱

贫攻坚“光彩行动”,１５６２家民营企业

结对帮扶１５５７个村,累计投入５３亿

元,帮扶贫困人口１１７８６５人.
(六)坚持从严从实较真碰硬,建

立多渠道全方位的监督考评体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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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起,同步推进市县党委政府、包
保单位帮扶成效“双重”考核.２０１９年

起,对省直部门脱贫攻坚和省内扶贫

协作进行考核.同时,将脱贫攻坚在

市县绩效考评中的权重提高到２０％,
在省直部门绩效考核中提高到１０％.
强化考核结果运用,２０１６年以来,省委

省政府累计约谈脱贫攻坚成效考核问

题较多和存在突出问题的市县２９个

(次),传导工作压力,推动改进提升.
每年开展扶贫专项审计,实行扶贫项

目资金全程绩效管理,定期调度通报、
适时约谈,督促各地保障资金安全、实
现保值增值.

二、决战决胜面临的形势和困难

挑战

虽然我省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

绩,积累了宝贵经验,但从决定性成就

到全面胜利,从完成集中攻坚任务到

持续巩固脱贫成果,仍然面临不少困

难挑战.一是剩余贫困人口虽然不

多,但都是多年没有啃下的“硬骨头”.
未脱贫人口中病残人口占６８８％、大
病患 者 占 １２３％,无 劳 动 能 力 的 占

６０３％,这部分人靠自身很难脱贫,脱
贫后也极易返贫,是难中之难、艰中之

艰.二是“三保障”问题总体解决,但
个别地方仍有薄弱环节.有的地方危

房改造质量不高、程序不规范,有的地

方健康扶贫政策宣传缺乏针对性、慢
病管理存在漏点,有的地方安全饮水

运维制度不健全、管护工作不到位.
三是扶贫产业虽已形成一定规模,但
长期稳定带贫益贫面临考验.多数项

目集中在农业种植、养殖等初级环节,
产业链条较短,产品附加值不高,还没

有完全形成成熟的产业体系,易受自

然灾害、市场供需等因素影响出现反

复,收益保障和分配机制也不尽完善.
四是贫困群众收入虽然大幅提高,但
就业收入占比偏低.工资性收入仅占

２１６％,远低于全国贫困地区３５３％
的平均水平,部分贫困群众“等靠要”
思想仍然存在.五是相继建立了一批

防止返贫的制度,但运行机制还不够

完善.一些地方对国家和省级出台的

政策如何落地,深入研究还不够,还没

有形成针对性的配套政策和工作机

制.
三、决战决胜全面收官推进措施

年初以来,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

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下好

“先手棋”、打出“组合拳”,各项工作取

得显著成效,国扶办陆续刊发我省４
个经验做法,决战决胜２９条、应对疫

情影响１０条、抓党建促脱贫攻坚２４条

举措全文刊发,对东西部扶贫协作成

效和做法也进行了刊载;新闻联播、人
民日报等对我省典型做法进行了深入

报道.具体工作中,主要采取以下６
方面措施:

(一)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各级党委(党组)理论

中心组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

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各级党委政府部

门分级分类开展扶贫干部、包保帮扶

干部脱贫攻坚教育轮训,推动全省干

部队伍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创新

干部培训方式方法,举办决战决胜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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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攻坚网络大讲堂,目前在线学习已

超过８０万人次.
(二)努力克服疫情影响推进产业

就业扶贫.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即在

全国率先出台应对疫情影响１０项政

策措施,随后配套出台３个政策文件,
有力对冲了疫情影响,有效防止了贫

困群众因疫减收、因疫返贫.一是全

力促进贫困劳动力务工就业.通过组

织劳务对接、跨省点对点输送、开发扶

贫特岗及临时公益岗等措施,全省实

现就业 １０２２３６ 人,比去年全年增长

２２％.二是全力支持扶贫产业和项目

开复工.全省计划安排扶贫资金项目

１４５８ 个,已 开 工 １４３５ 个,开 工 率

９８４２％;计划投资总额５７４７亿元,
已安排资金规模５３５５亿元,已支出

３０４４亿元,支出进度５６８４％.三是

全力开展消费扶贫八项促销行动.通

过直播平台销售、预算单位、市场主

体、包保帮扶、企业高校等多方力量参

与,目前已销售扶贫产品４６５亿元.
(三)凝 心 聚 力 攻 克 剩 余 贫 困 堡

垒.坚持因地制宜、因人施策、精准帮

扶,强力推动剩余５００１户１００６３名未

脱贫人口如期脱贫.一是实行“滴灌

式”精准投入.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单独切出５０３１５万元,按人均５０００元

分配到县,精准落到产业项目“造血”
增收.二是实行“一人一策”.根据未

脱贫原因和帮扶需求,逐户逐人制定

“一对一”帮扶措施,实施“菜单式”精
准帮扶.三是强化帮扶力量.通过市

县统筹方式,为每个未脱贫户安排一

名乡科级以上领导包保,有的县市还

在此基础上组建了包保团队.四是强

化兜底保障.开展社会救助脱贫攻坚

兜底保障行动,将７３２０名未脱贫人口

纳入低保和特困供养,占比７２７％,实
现应兜尽兜.

(四)扎实开展排查整改巩固提升

专项行动.发挥省领导牵头的专项工

作推进机制作用,组织各地围绕“三保

障”和饮水安全深挖细查,全面补齐短

板弱项.一是突出抓好控辍保学,对
因身体原因不能到校就读的实行送教

上门,持续保障贫困家庭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失辍学动态清零.二是着力强

化健康扶贫,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基本

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范围,村卫

生室全部开通医保报销业务,报销额

度从５０元提到３５０元.三是做实做细

住房保障,对采取与子女同住等方式

解决住房的２３７１户贫困户原危房实

施改造,目前已全部竣工.四是巩固

提升饮水安全,对采取过渡性措施解

决饮水安全的５７０５名贫困人口实施

集中供水工程覆盖,６月底前已全部完

成.
(五)多 措 并 举 巩 固 成 果 防 止 返

贫.一是严格落实“四个不摘”.对退

出的贫困县、贫困村和贫困人口,保持

现有帮扶政策总体稳定,投入力度、政
策力度、工作力度不减,驻村工作队不

撤,扶上马送一程.二是建立防止返

贫和动态帮扶机制.将１０３２５名脱贫

监测人口、１３６０３名边缘人口全部纳入

动态监测,实行红黄蓝三色预警,坚持

“缺什么补什么”,提前采取预防式个

性化帮扶举措,坚决把风险消除在萌

芽状态.三是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的有效衔接.研究谋划过渡期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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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

型,将减贫工作统筹纳入乡村振兴战

略,不断激发自主发展动力,促进逐步

实现共同富裕.
(六)严格检查调度督导确保工作

落实.一是继续实行省委省政府脱贫

攻坚调度交流例会制度,以视频会议

的形式,每次调度２－３个县市或１－２
个省直行业部门脱贫攻坚工作.二是

实行重点督导,３６位省级领导下沉一

线,把脉问诊开方抓药,有力推动工作

落实.三是省脱贫攻坚调研指导组进

村入户常态化调研指导,指出问题提

出工作建议.四是扎实开展脱贫攻坚

督查普查,国家督查于７月２７日结束,
普查工作已于７月２０日开始现场登

记,８月１０日完成普查登记.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关于全省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９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徐家新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会议安排,我代表省高级人

民法院向本次会议报告全省法院行政

审判工作情况,请予审议.
行政审判作为人民法院三大诉讼

之一,是解决行政争议的重要途径,是
党在司法领域联系人民群众、实现依

法执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重要方式.２０１８年以来,
全省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省委坚强

领导、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
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
充分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依法保护人

民群众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

行使职权,共受理各类行政案件３１７１９
件,审结各类行政案件２９２７０件,依法

妥善化解行政争议,助力法治政府、法
治吉林建设.

一、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监督

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着力 解 决 “立 案 难”.全 面 落 实

“立案登记制”,着力整治有案不收、有
诉不理.畅通行政案件受理渠道,认
真清理限制和剥夺当事人诉权的“土
政策”,不让群众“求告无门”.加强立

案指导,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内容,
让当事人只跑一趟.对于下级法院因

种种原因不立案的,由上级法院提级

管辖.２０１８年我院直接立案审理了一

起以白山市政府为被告的一审案件,
成为全国由高院审理的唯一的一审行

政案件.进一步提高诉讼服务能力,
充分利用“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推进

诉讼服务大厅、诉讼服务网络等平台

建设,为当事人提供便捷高效的诉讼

引导和服务.２０１８年全省法院受理行

政案件１３５８２件,同比上升１５％;２０１９
年受理行政案件１４２１８件,同比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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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因疫情影响案件

数量有所下降,但网上立案１４１２件,
保障当事人在疫情期间的诉权.

依法及时纠正行政违法行为.树

立“迟来的公正不是真正公正”的理

念,加强审限管理,全省法院法定审限

内结案率为９９４％,与２０１８年之前相

比提高１０８个百分点,案件平均审理

天数为３３天,与２０１８年前相比减少

１０天.严格控制发回重审,对于一审

结论错误的案件,通过改判方式依法

纠正,防止程序空转.２０１８年以来,全
省二审改判案件４９０件,发回重审案

件１０８件,占二审结案的１３％.坚持

公正司法,对于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的

违法行为依法撤销.规范行政执法行

为,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调查取证,严格

要求行政机关履行听证、送达等各项

程序性规定,限制和防止权力滥用.
２０１８年以来,全省法院判决行政机关

败 诉 案 件 ２５９１ 件,占 结 案 总 数 的

１７４％;判决行政机关履行赔偿责任

案件６６件,判决赔偿总额达３９６７万

元;非诉执行审查案件裁定不准予执

行１０７９件.通过不断加大监督力度,
行政行为得到有效规范,行政机关败

诉率呈逐年下降趋势.２０１８年行政机

关一审败诉率为２８８％,居全国第二

位;２０１９年为２４８％,在全国排名下

降到第十位;２０２０年上半年为２１％,
继续下降了３８个百分点.

促进政府诚信建设.依法判决行

政机关兑现行政许可和行政允诺,对
于行政相对人因此遭受的损失,判决

行政机关承担责任.要求行政机关认

真履行在招商引资、政府与社会资本

合作等活动中依法签订的行政协议,

对于确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

他法定事由需要变更的,对企业和投

资人因此而受到的财产损失依法予以

补偿.依法纠正违约行为,判决辽源

市龙山区政府按照协议约定支付李某

房屋征收补偿款７７００万元及利息,是
全省判决政府承担补偿责任数额最多

的案件,推动责任政府、诚信政府建设

落到实处.
二、服务地方发展大局,支持行政

机关依法行政

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将履行

行政审判职能与服务大局紧密结合,
支持重大项目建设,通过提前介入、加
强协调和促进和解等方式,帮助政府

预 防 和 化 解 矛 盾.２０１８ 年 以 来 有

１９２９件案件通过调解得以实质性化

解,调撤率达到２２％.支持行政机关

依法履行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

务、社会管理等职责,妥善处理长春长

生疫苗事件行政处罚决定审查工作,
维护行政管理秩序.２０１８年以来,全
省法院审理行政机关申请强制执行的

案件１４１１５件,裁定准予执行率达到

７７２％.
支持美丽吉林建设.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依法审理涉环

保督察、河湖清“四乱”、水源地保护、
生态区域保护案件４１３９件,其中珲春

牧业局草原行政登记案被最高人民法

院评为首批中国环境资源典型案例,
并写入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９年度环境

资源审判白皮书.妥善处理环境治理

中的争议问题,努力通过协调方式帮

助政府完成整治工作.坚持监督与助

力相结合原则,依法审理涉生态环境

和资 源 保 护 行 政 公 益 诉 讼 案 件 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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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受理和审结案件数量均居全国前

列.其中,白山市江源区卫计局排污

案成为全国首例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案件,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收录为第

八批指导性案例,入选最高人民法院

环境公益诉讼十大典型案例.
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旗

帜鲜明治理滥诉,依法规制不符合法

定起诉条件、明显没有诉讼利益,以滋

扰行政机关为目的反复提起大量行政

诉讼的行为,让滥诉人为恶意消耗行

政资源、挤占司法资源买单.２０１８年

以来,全省法院不予立案、驳回起诉

２５５１件,占结案量２９％.治理“房闹”
“地闹”,为依法行政撑腰.重点整治

在征收拆迁等领域损公肥私,甚至制

造话题,挑起群体纠纷,阻挠项目建设

的行为,坚决抵制“谁闹谁有理”“谁闹

谁多得”的歪风邪气,让司法有态度、
有力度.２０１８年以来,全省法院一审

驳回诉讼请求２０９１件,通过案件公正

审理,引领倡导守法遵规、理性维权的

社会风尚.
三、积极推进府院联动,助力法治

政府建设

推进府院联动机制建设.在省法

院的推动下,今年１月省政府和省法

院联合制定下发«关于建立府院联动

机制的意见».３月１２日,省政府和省

法院共同召开第一次府院联席会议,
建立了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１＋７”工
作机制,即以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

为依托,建立诉前化解、重大案件协调

化解、行政审判定期通报、司法建议通

报反馈、非诉案件裁执分离、庭审旁听

评议、府院联合调研七项工作机制.
省法院与省政府共同制定落实会议纪

要施工图,确定四大项共１３小项的法

治政府建设工作任务,落实责任,限期

完成.截止６月,全省三级法院均与

同级政府召开府院联席会议.目前,
省法院与省政府正在筹备召开全省府

院联动工作推进会,将对我省深入推

进府院机制建设作进一步部署.对于

我省府院联动工作,周强院长批示“吉
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建立府院联动机制

的做法和经验值得总结推广”,«人民

法院报»头版三次报道了吉林法院府

院联动经验.
助力 法 治 政 府 建 设.从２０１８年

开始省法院向省政府推送年度«行政

案件司法审查报告»,今年还向省政府

推送了«２０１９年全省行政机关败诉案

件情况的报告»«２０１９年行政赔偿案件

败诉情况的报告»,景俊海省长批示

“将报告发各市州政府,认真查找并解

决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省委全面

依法治省委员会将２０１９年以来行政

机关败诉案件作为集中整治对象,对
于典型差案实行销号管理.从今年开

始,省法院按季度向省政府通报涉诉

法治政府建设相关数据,省政府办公

厅督察办公室将该通报作为执法检查

的依据.全省法院还发出司法建议

３７５份,省法院组织法官为省司法厅、
环保厅、长春海关、通化市政府等多个

行政机关进行专题培训２０余次,针对

容易出现问题的行政执法领域,编制

多个行政行为指引,指导依法行政.
其中,通化中院将房屋征收行政行为

指引进一步升级为微信小程序,方便

行政执法人员随时查阅;编制政府版

«新冠疫情法律问题应对操作指南»,
便于行政机关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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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质 性 化 解 行 政 争 议.４ 月 ２８
日,省政府和省法院成立吉林省行政

争议协调化解中心,举行挂牌启动仪

式.截止６月末,全省三级法院均已

与同级政府成立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

心,共受理诉前争议８１０件,化解４３３
件,化解率达到５３５％.今年３月份

以来,全省法院新收一审诉讼案件同

比下降２９％,新收非诉执行审查案件

同比下降５９％,诉源治理取得明显成

效.省法院选择十个实质性化解行政

争议典型案例,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

会公开发布,新华社吉林分社、人民法

院报、吉林日报等媒体进行了报道.
四、深化行政审判制度改革,创新

工作机制

积极推进行政案件管辖改革.探

索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司法审判区域与

行政管理区域有限分离,在延边地区

开展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从２０１３
年起确定延吉市法院和敦化市法院为

试点法院,受理了８０％的案件,效果良

好.目前延边中院将集中管辖由行政

诉讼案件向行政非诉执行审查案件扩

展,并在公益诉讼案件中试行,进一步

提升了司法公信力.推进铁路法院改

革,从２０１９年４月１日起将部分行政

案件交由铁路法院管辖,实质性推进

跨行政区域管辖制度改革.截止目

前,铁路法院已受理行政案件９７８件,
审结９１２件.

大力推行繁简分流.制定繁简分

流规范性文件,明确行政案件繁简分

流适用范围、审理模式,全省行政案件

简易 程 序 适 用 率 从 ２０１８ 年 之 前 的

９４％上升到今年的６１５％,辽源西安

区法院、白山浑江区法院及吉林船营

区法院长期保持８５％以上的简易程序

适用率,有效提高了行政案件审判效

率.
深入推进裁执分离.在全国首创

非诉执行案件由法院裁决、政府实施

的“裁执分离”制度,并被最高人民法

院和住建部向全国推广,成为最高人

民法院司法改革的重点内容.省法院

继续将裁执分离向非金钱非诉执行领

域深入推进,延边、长春、松原、白山、
四平、吉林中院与市政府签订了裁执

分离文件,在辖区全面推进裁执分离

工作,有效保障了我省鹤大公路、吉珲

高铁、长白高铁等重大工程项目开工

建设.截止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全省裁

执分离率达９１％.
五、打造过硬队伍,提升司法能力

水平

加强 审 判 管 理.从２０１９年开始

省法院按季度发布«审判态势分析报

告»,开展审限和发改案件专项整治活

动,对全省行政审判工作质效进行全

面调度.２０１９年我省行政案件一审上

诉率同比下降２２％,低于全国均值８３
个百分点,在全国排位从２０１８年的第

４位下降到第２９位;行政申请再审率

１２６％,同比下降１０４个百分点,在
全国排位从２０１８年的第３位下降到第

１３位;上访案件同比下降３５％.
提高司法能力.统一法律适用和

裁判标准,按季度发布法官会议纪要、
发改案件评析报告,发布典型案例,依
托智慧法院建设开发全省法院对下指

导平台,创建最高法院裁判观点数据

库和在线“案件研讨”功能.开展集中

培训,组织全省三级法院１７５名行政

审判法官到国家法官学院集中参加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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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依托国家法官学院吉林分院每年

两次开展省内集中培训.采取“带头

人＋调研骨干＋调研课题”的调研工

作模式,建设专业化调研队伍,培养专

家型法官.２０１８年以来,我省有３名

行政法官获得全国优秀法官称号,有
１０篇案例文章获得最高法院奖励,其
中延边中院一份行政判决书获得全国

环境资源优秀行政裁判文书特等奖.
改进司法作风.省法院结合行政

审判的特点,依托全省法院开展的“加
强管理年”活动,整治行政审判领域存

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司法作风.
全省法院至今未发生过一起行政审判

法官违法违纪问题.
三年来,全省法院的行政审判工

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

一些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人民法

院行政审判职能作用发挥程度与社会

治理目标要求之间存在一定差距;行

政审判的外部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
行政诉讼败诉率、信息公开案件败诉

率、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司法建议

回复率、生效裁判自动履行率等涉诉

指标提升空间较大,法治政府建设需

进一步加强;部分涉环保督察强拆案

件、涉访拘留行政处罚案件法律效果

不佳;裁执分离工作制度保障不足.
对这些问题和困难,我们将依靠各级

党委领导、人大监督和政府支持,采取

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人大常委会始终关心和支持全省法

院行政审判工作,我们将认真听取各

位委员的审议意见和工作建议,认真

制定整改措施,不断提升行政审判工

作质量,为服务吉林振兴发展、推进我

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新

的贡献!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
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
决定»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９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焕秋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省人大

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于６月中旬,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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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

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

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健康安全的决定»(以下简称“一法一

决定”)贯彻实施情况开展了执法检

查.下面,将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执法检查工作深入扎实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高度重视、精
心组织本次执法检查,重点抓好以下

几个关键环节:一是强化党的领导,突
出政治担当.«决定»颁布实施后,常
委会党组迅速调整年度工作计划,及
时将“一法一决定”执法检查列入２０２０
年监督工作重点.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任金振吉听取准备工作汇报,并明

确提出上下联动全面覆盖,凸显人大

监督整体合力,确保与党中央决策部

署目标一致的具体工作要求.二是紧

扣法律规定,聚焦重点问题.执法检

查紧扣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决定»要

求,突出全面禁止和惩治食用陆生野

生动物、维护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等主线,聚焦革

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依法取缔和打

击非法猎捕、交易、运输野生动物、非
食用性利用野生动物管理、野生动物

栖息地保护等问题,积极推进法律的

实施.三是克服疫情影响,扎实开展

工作.筹备工作从２月末开始,因受

省内疫情影响,原定４月份启动的执

法检查两次推迟.利用这段时间,检
查组进一步强化了对相关法律精神的

学习领会、研究汇编了各类有关资料,
创新工作方法,利用吉林人大微信公

众号开展野生动物保护法普法宣传,
阐释国家实施«决定»的重大意义.实

地检查启动后,我带领执法检查组赴

白山、长白山地区实地检查了自然保

护区、疫源疫病监测站、交易市场等重

点区域,深入一线,听取当地政府和相

关部门汇报,邀请人大代表参加座谈,
通过明查暗访全方位了解实情.其他

地区采取委托检查的办法,实现了全

省全覆盖.
二、法律实施取得的实际成效

近年来,我省不断加强野生动物

保护法等法律实施,建立自然保护区

４１个,总面积２５８万公顷,１９９６年禁

猎后,共收缴各种枪支１８万支,查获

野生动物行政、刑事案件近５０００起,
野生动物致害补偿１亿多元.

(一)加强法制建设,保护野生动

物的 法 治 意 识 不 断 增 强.我省 １９８５
年３月通过了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暂

行条例,是全国第一部关于野生动物

保护的地方性法规;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１
年,先后出台了禁止猎捕陆生野生动

物的决定和禁止猎捕野生动物实施办

法,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实施无限期禁

猎,进一步规范公民保护野生动物的

行为.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年,又相继出台

了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

产损害补偿办法及实施细则,首次在

全国将此类补偿纳入政府财政预算.
这些配套的法律制度,不仅把野生动

物保护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而且促

进了广大干部群众保护野生动物观念

意识的提升.特别是新冠疫情发生

后,全省上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

署,落实全国人大«决定»精神,部分城

市审议通过了«关于禁止捕杀、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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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野生动物的决定»,推动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和生态安全理念在全省

落实落细.
(二)强化法治观念,落实监管责

任.按照法律第三章对政府及有关部

门管理责任的规定,省政府坚持高位

统筹,加强组织领导,专会研究部署有

关保护、专项整治等工作;强化栖息地

巡护,相关部门及属地政府结合野生

动物规律特点,持续加强种群及动态

监测,完善野外巡护措施,年初以来,
清除鸟网、猎套等非法猎具 １３００ 余

件;加大日常管理力度,突出集贸市

场、农村大集、旅游景点等重点领域,
组织开展日常检查、专项巡查,年初以

来,破获非法收购、出售野生动物案件

８起,收缴野生动物及制 品 ４８６５ 件

(只);加强跨区域、跨部门联动协作,
抓住«决定»施行的有利时机,组织林

草、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网络监管等

部门联合执法,对卖食野生动物的摊

位、门店、餐馆等场所一律依法关闭查

封,对网络发布的交易信息及时清除,
全面打击非法利益链条,联手挤压违

法犯罪的生存空间.年初以来,全省

累计出动执法人员１８８万人(次),检
查农贸市场、商超、餐饮服务场所４２３
万家(次),检查电商平台、网站、网店

３９万次.
(三)贯彻生态文明思想,野生动

物栖息地得到有效恢复和保护.围绕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我省

坚持新发展理念,统筹“三个五”发展

战略,推进东中西三大主体功能区系

统性生态修复工程,特别是天然林保

护、林地退耕清收还林、野生动植物保

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湿地保护与修

复工程等重大生态建设工程的实施,
使野生动物的自然生存环境不断改

善,种群和数量呈现快速恢复和急剧

增加的势头.监测数据显示,延边林

区野生东北虎的数量已经由１９９８年

仅存的３至５只,增加到２７只;野生东

北豹由２至４只,增加到４２只.莫莫

格湿地白鹤数量最高时达３８００余只,
约占种群总量的９０％以上.

(四)筑牢司法底线,加大打击涉

及野生动物犯罪力度.依法从严从快

惩处包括非法狩猎等案件在内的涉疫

情类犯罪行为.截至检查,批准逮捕６
件,受理审查起诉相关犯罪８３件,起
诉４９件６４人.积极推进野生动物领

域公益诉讼,共发出行政公益诉讼检

察建议１９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２２件.强化行刑合力,凝聚

保护共识,省检察院与相关部门签订

重大行政执法信息移送办法等文件,
协同开展专项监督活动.

三、法律实施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从检查情况看,我省各级政府及

相关主管部门高度重视野生动物保护

法和«决定»的贯彻落实,但在实施中

还存在一些影响野生动物保护的实际

问题.
(一)自觉保护野生动物的生物安

全及生态安全理念和意识树得不牢.
法律第四条规定,培育公民保护野生

动物的意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决定»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基础上,
以全面禁食为导向,扩大法律调整范

围,从源头上防范和控制重大公共卫

生安全风险,这是提高国家生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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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态安全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检

查发现,有些地方政府和群众对保护

野生动物还局限于资源利用的层面,
对野生动物保护的重大意义和重要价

值存在模糊认识,对保护野生动物就

是保护人类自身、就是维护生物安全

和生态安全的认识还不到.
(二)捕食野生动物的陋习短期内

很难根除.«决定»第二条明确,全面

禁食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

野生动物.我省动植物资源丰富,清
朝时设立打牲乌拉衙门,加之原有的

渔猎生活方式,导致部分干部群众对

猎食野生动物违法的意识相对比较淡

薄.检查发现,省内频发的野生动物

违法案件主要是非法收购、运输、出售

和非法狩猎两种.有些群众受惯性思

维影响一直从事猎售行为,其主观上

缺乏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意识.
特别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猎奇、养
生等不良消费之风导致食用珍稀野味

逐渐兴起,客观上对捕食野生动物陋

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野生动物保护的工作基础不

够牢固.保护地的划定与地方发展冲

突.虽然在推动经济发展进程中各地

注重保护生态环境,构建野生动物保

护栖息地,但还程度不同的存在人为

开发活动干扰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

情况.特别是在国家公园、自然保护

区划定上现实问题比较突出.野生动

物保护机构救护能力薄弱.面对越来

越繁重的野生动物救护任务,专业机

构、专业人员缺乏的矛盾进一步凸显.
特别是县级层面没有专门的救护和鉴

定机构,缺少必要的救护场所、救护设

备、资金经费以及疫源疫病监测专业

人员,救护、取样、检疫等专业技能偏

低,平时只限于简单的野外巡查.动

物致害补偿资金不足.法律第十九条

规定,因保护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亡、
农作物或者其他财产损失的,由当地

人民政府给予补偿.但在实际工作

中,由于野生动物经常出没的区域大

部分都是偏远落后地区,地方财政压

力相对较大,存在补偿打折扣的现象.
(四)行政管理体制有待进一步健

全完善.现行法律的执法主体涉及到

林业、市场监管、农业农村、海关等１０
多个部门,执法主体权限过于分散,配
合协调有一定难度.合法交易需要林

业部门发放相关许可、农业部门负责

检疫、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执照,“条块

分割”的监管体制在职能衔接上不够

明确,比如日常工作中林草部门对于

滥食问题没有监管权,而森林公安和

市场监管部门有权却不能很好地认识

和鉴别野生动物,导致存在监管不到

位的现象.
(五)决定出台后相关后续工作比

较复杂、存在难度.«决定»出台后,一
旦全面禁止猎食,涉及人工繁育经营

利用活动如何退出、如何解决因无法

从事此类产业可能出现的返贫问题、
如何处置存栏活体和企业库存、相关

企业和个人如何转产还贷、如何制定

补偿措施等后续工作很多,情况也比

较复杂,解决不好将给信访维稳工作

造成一定压力.
四、强化法律实施的建议

“一法一决定”对我省全面禁止非

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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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

全具有重要意义.各级政府对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和法律规定应予以高度

重视,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强化工作措

施.
(一)牢固树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

同体的理念,提升保护野生动物的政

治站位.对当前野生动物保护特别是

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的严峻形势,必
须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深刻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的重要论述,立足于和谐共生的生态

观念,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按照自然

规律办事.遵循总书记在防控新冠疫

情期间的指示要求,站在保护人民健

康、维护国家总体安全的高度,推动移

风易俗,倡导“舌尖上的文明”.从小

抓起,教育引导中小学生养成文明健

康生活习惯;采取多种形式,有针对性

地宣传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知识

和文明餐饮文化,引导餐饮行业制定

并实施“拒绝野味”的自律公约;将公

职人员食用、购买、交易野生动物纳入

监委监察范畴,推动全社会形成有利

于野生动物保护的浓厚氛围.
(二)坚定不移贯彻全国人大«决

定»要求,依法保护野生动物.各级政

府及林草、农业部门,要及时关注国家

相关政策,准确吃透政策精神.一方

面,摸清本辖区本行业养殖户的底数,
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帮助其转型转产,
做好政策宣传及维护稳定工作;另一

方面,超前谋划、及时与上级政府和部

门沟通对接,使新政策更加接地气、可
操作,更加合理合规.加强规范养殖

利用,抓紧做好国家畜禽遗传目录、水

生动植物名录、水产新品种确定后的

各项衔接工作,科学合理处置现存的

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加强归口管理.
(三)坚决落实法定职责,夯实野

生动物保护基础.进一步明确野生动

物保护管理职责,落实林草、市场监

管、交通运输、海关、公安、畜牧等相关

部门的监管任务,畅通部门之间沟通

协作体制机制,构建野生动物保护部

门联动机制,实现市场、公安、运输、物
流、餐饮等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流通全

链条监管执法,切实提高执法成效.
进一步加强领导,加大野生动物保护

投入,加强疫源疫病监测,提高野生动

物救护力度,增加对野生动物致害补

偿标准及比例.进一步强化基层执法

力量,发挥属地政府保护管理作用,赋
予乡(镇、街)相应执法权责,广泛发动

干部群众配合做好野生动物保护工

作,织密织牢野生动物保护“安全网”.
(四)统筹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促

进野生动物生存环境持续改善.生态

环境是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重要载

体,保护好生态环境对改善野生动物

生存环境起着关键作用.从方向路径

上,要加快推进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发展方式快

速转变,全面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为
野生动物创造良好生存空间.从发展

战略上,要加快推进我省东中西三大

板块协调发展,特别是坚持不懈推进

东部生态保护和西部河湖连通工程,
持续恢复和保护好长白山区野生动物

栖息地、西部候鸟栖息地等重点野生

动物栖息地.从具体措施上,要加快

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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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结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编制我省自然保护地发展规划,确
保重要自然生态系统得到系统性保

护.特别是在编制各类开发利用规划

时,树牢保护优先的理念,充分考虑野

生动物保护的需要,避免栖息地碎片

化以及人为干扰野生动物生存的现象

发生.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

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８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代 表 资 格 审 查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遇志敏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６月３０日,吉林市人大常委会接

受了华能吉林发电有限公司原董事

长、党委书记李爱思因到退休年龄辞

去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职务的请求.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

定,李爱思的代表资格终止.
现报请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予以公告.
至此,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实有代表５００名.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４５号

　　吉林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李爱思辞去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

务的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法»的有关规定,李爱思的代表资格终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李爱思的吉林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相应终止.现在,吉林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５００名.特此公告.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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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一、任命刘益春为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
二、任命孙立伟、高劲松为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

委员会委员.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名单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任命李伟为吉林省副省长.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一、免去王建国的吉林省白石山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二、任命贾文喜为吉林省临江林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免去其吉林省人民

检察院长春林区分院检察员职务.
三、任命梁薇为吉林省临江林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四、任命谢昆为吉林省抚松林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免去其吉林省人民检

察院长春林区分院检察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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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一、免去邢吉安的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二、免去霍登科的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职务.
三、免去张辉的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职务.
四、免去张殿杰的红石林区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立案庭庭长、审判员职

务.
五、免去权喜的白石山林区基层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六、免去武俊章的抚松林区基层法院审判员职务.
七、免去徐日镐的吉林省延边林区中级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职务.
八、免去储凤波的汪清林区基层法院审判员职务.
九、免去郑玉飞的敦化林区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十、任命梁天兰、郑万和、郭岩、李相富、李广军、赵星天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十一、任命李大鹏为长春铁路运输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十二、任命郭爽为白城铁路运输法院综合审判庭副庭长.
十三、任命李相根为延边铁路运输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十四、任命杨军为江源林区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十五、任命赵晓丽为白河林区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立案庭庭长.

—４７—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２３期(总第２８３期)



吉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日程

７月２８日(星期二)
上午９时　　第一次全体会议 彭永林主持

一、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于平关于«吉林省林木种子条例(草
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二、听取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局长宋刚关于«吉林省促进大数据

发展应用条例(草案)»的说明

三、听取省人大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全胜关于«吉林省促进大数据发展

应用条例(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

四、听取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张义关于«吉林省中医药条例(草案)»的说明

五、听取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邱志方关于«吉林省中医

药条例(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

六、听取省宗教事务局局长朴松烈关于«吉林省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的
说明

七、听取省人大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俊英关于«吉林省宗教事

务条例(修订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

八、听取省生态环境厅厅长孙铁关于«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案)»的说

明

九、听取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鲁晓斌关于«吉林省生态环

境保护条例(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

十、听取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车黎明关于«吉林省节约用水条

例修正案(草案)»的说明

十一、听取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张义关于全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的报告

十二、听取省财政厅厅长谢忠岩关于吉林省２０１９年决算和２０２０年１—６月份

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十三、听取省审计厅厅长赵振民关于２０１９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

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十四、听取省人大预算委员会主任委员赵亚忠关于吉林省２０１９年省本级决

算的审查结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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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听取省财政厅厅长谢忠岩关于«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吉林省

关于发行２０２０年地方政府债券和使用抗疫特别国债有关情况及预算调整的方案

(草案)›的议案»的说明

十六、听取省财政厅厅长谢忠岩关于«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吉林省

实施资源税法授权事项的议案»的说明

十七、听取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遇志敏关于个别代

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十八、听取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骆孟炎关于省长提请的人事任命事项的说

明

十九、听取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大成关于对省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和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任免法职人员的审议报告

下午２时　　　分组会议

审议«吉林省林木种子条例(草案)»
审议«长春市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修订)»
审议«吉林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审议«吉林市城区供热管理条例»
审议«辽源市河道垃圾治理条例»
审议«白山市杨靖宇将军殉国地保护条例»
审议«松原市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条例»
审议«吉林省节约用水条例修正案(草案)»
审议«吉林省促进大数据发展应用条例(草案)»
审议省政府关于吉林省２０１９年决算和２０２０年１—６月份预算执行情况的报

告

审议省政府关于２０１９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审议省人大预算委员会关于吉林省２０１９年省本级决算的审查结果报告

审议«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吉林省关于发行２０２０年地方政府债券

和使用抗疫特别国债有关情况及预算调整的方案(草案)›的议案»
审议«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吉林省实施资源税法授权事项的议案»

７月２９日(星期三)
上午９时　　第二次全体会议 王绍俭主持

一、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焕秋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

护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

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二、听取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徐家新关于全省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

三、听取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张宝才关于全省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报告

会后 分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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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审议人事任免事项

审议«吉林省中医药条例(草案)»
审议«吉林省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
下午２时 联组会议　清华宾馆三楼半会议中心 车秀兰主持

对省政府关于全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

７月３０日(星期四)
上午９时 分组会议

审议«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案)»
审议省法院关于全省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

审议省政府关于全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情况的报告

审议省政府关于全省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报告

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

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上午１０时３０分　　主任会议

下午２时 分组会议

审议拟交付表决的地方性法规、决议和决定草案

下午２时３０分 第三次全体会议 张焕秋主持

一、表决地方性法规和决定草案

二、表决预算有关决议草案

关于批准吉林省２０１９年省本级决算的决议草案

关于批准吉林省发行２０２０年地方政府债券和使用抗疫特别国债及调整预算

的决议草案

三、表决关于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等有关事项的决定草案

四、表决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五、表决人事任免名单草案

六、宪法宣誓

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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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出席情况

一　组

　　　出 席:　牟大鹏　李岩峰　李晓英

车秀兰　常晓春　于　谦　孙首峰　李宇忠

邱志方　张荣生　陈　立　陈大成　庞景秋

郝东云　秦焕明　曹振东　盛大成　葛树立

蔡　莉　蔡跃玲

　　　列　　席: 王　锋　孙忠民　张全胜　荣雅娟　曹金才

于洪渊

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

二　组

　　　出 席: 杜红旗　赵　暘　袁洪军

张焕秋　彭永林　于洪岩　万玲玲　王天戈

刘春明　李红建　李凯军　杨小天　谷　峪

张文汇　金光秀　周知民　赵忠国　董维仁

鲁晓斌

林　天(病假)
　　　列　　席: 张国辉　许富国　张俊英　王　强　韩　磊

李建强

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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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组

　　　出 席:　冷向阳　郑立国　骆孟炎

王绍俭　贺东平　王兴顺　王建军　车黎明

华金良　刘　伟　李和跃　赵亚忠　赵守信

徐崇恩　高劲松　席岫峰　遇志敏

于广臣(事假)杨长虹(病假)张　克(病假)
　　　列　　席: 于　平　齐　硕　冯尚洪　赵国伟　刘永辉

王玉明

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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